


外外外
道道道
羅羅羅
丹丹丹
的的的
悲悲悲
哀哀哀

—
—
略
評
外
道
羅
丹
等
編

《
佛
法
與
非
佛
法
判
別
》
之
邪
見
︵
二
︶

明
白
居
士

著

正
覺
教
育
基
金
會



自
從
正
覺
同
修
會
開
始
弘
法
以
來
，
各
大
道
場
口
頭
上
的
抵
制
說

法
是
：「
蕭
平
實
弘
揚
的
法
義
很
奇
怪
，
與
各
大
道
場
都
不
一
樣
。
」

暗
示
說
正
覺
同
修
會
的
法
義
有
問
題
，
因
為
他
們
不
敢
公
然
毀
謗
正
覺

的
法
義
是
外
道
法
—
—
恐
怕
承
擔
謗
法
的
大
因
果
，
心
中
又
很
想
抵
制

正
覺
。
然
而
正
覺
弘
法
將
近
二
十
年
來
，
經
過
三
次
嚴
重
的
法
義
質

疑
、
檢
驗
，
也
經
過
各
大
道
場
十
餘
年
來
私
下
不
斷
的
尋
找
法
義
過
失

而
不
可
得
。
正
覺
同
修
會
弘
揚
的
法
義
，
既
已
證
明
是
依
照
三
乘
菩
提

諸
經
所
說
的
法
義
而
實
證
、
弘
揚
，
各
大
道
場
都
找
不
出
本
會
的
修
證

及
所
弘
揚
的
法
義
與
經
教
不
符
之
處
，
又
都
已
承
認
自
己
的
法
義
與
正

覺
同
修
會
不
同
，
這
已
證
明
他
們
的
「
修
、
證
」
都
是
不
符
經
教
的
，

才
會
與
正
覺
的
法
義
不
同
。

—
佛
教
正
覺
同
修
會
—



佛
菩
提
道
之
修
學
，
應
求
大
乘
般
若
之
實
證
—
—
見
道
；
見
道

已
，
便
得
次
第
進
修
而
正
式
進
入
初
地
通
達
位
，
然
後
可
入
修
道
位

中
，
次
第
邁
向
佛
地
。
大
乘
般
若
之
見
道
，
即
是
禪
宗
之
破
初
參
明

心
—
—
親
證
本
來
離
念
、
本
性
清
淨
之
自
心
如
來
藏
。
欲
求
親
證
如
來

藏
者
，
應
依
真
正
之
善
知
識
修
學
。
真
善
知
識
之
助
人
見
道
，
所
言
所

授
之
法
，
必
須
有
明
確
之
次
第
與
確
實
可
行
之
法
，
學
人
方
有
得
悟
之

可
能
。
若
親
近
假
名
善
知
識
，
雖
有
大
道
場
、
大
名
聲
、
廣
大
徒
眾
、

身
穿
僧
衣
，
然
所
說
所
授
者
皆
屬
似
是
而
非
之
法
—
—
同
於
常
見
外
道

意
識
境
界
；
縱
使
學
人
以
畢
生
之
身
口
意
供
養
之
，
所
得
唯
是
常
見
與

斷
見
本
質
之
相
似
佛
法
而
已
，
必
將
浪
擲
一
世
於
相
似
佛
法
上
，
殊
堪

扼
腕
！

—
佛
教
正
覺
同
修
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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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丹
邪
見
十
四
：
四
加
行
攝
入
四
十
心
的
十
迴
向
心
之
後
…
… 

—
—
高
推
「
聖
境
」
…
…
…
…
…
…
… 

羅
丹
邪
見
十
三
：
蕭
平
實
曲
解
佛
典
經
論 

觀
行
比
喻
「
搭
配
」
不
同
修
證
次
第
…
… 

羅
丹
邪
見
十
二
：
蕭
平
實
扭
曲
經
論
原
意
—
—
如
幻
等
八
種 

羅
丹
邪
見
十
一
：
蕭
平
實
曲
解
「
唯
一
佛
乘
」
的
真
義
…
…
… 

—
—
非
蕭
平
實
認
定
的
第
七
末
那
識
…
… 

羅
丹
邪
見
十
：
現
識
就
是
藏
識 

阿
賴
耶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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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丹
邪
見
二
十
：
蕭
平
實
妄
評
智
者
大
師 

竊
師
名
相
…
… 

羅
丹
邪
見
十
九
：
勝
義
僧
是
初
地
以
上
菩
薩
…
…
…
…
…
… 

—
—
阿
賴
耶
識
不
是
真
如 

如
來
藏
… 

羅
丹
邪
見
十
八
：
洞
見
附
佛
外
道
蕭
平
實
邪
見 

無
二
致
…
…
…
…
…
…
…
…
…
…
…
…
… 

羅
丹
邪
見
十
七
：
蕭
平
實
弘
傳
的
如
來
藏
和
印
度
梵
我
外
道 

—
—
弟
子
悟
竟
可
「
回
收
」
…
…
…
… 

羅
丹
邪
見
十
六
：
蕭
平
實
「
造
神
運
動
」
可
休
矣 

羅
丹
邪
見
十
五
：
七
住
菩
薩
不
具
妙
觀
察
智
及
平
等
性
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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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丹
邪
見
十
：
現
識
就
是
藏
識 

阿
賴
耶
識 

 
 
 
 
 

｜
｜
非
蕭
平
實
認
定
的
第
七
末
那
識 

羅
丹
在
該
書
第
六
十
三
至
六
十
五
頁
如
是
說
：
蕭
平
實
認
為

《
楞
伽
經
》
中
的
「
現
識
」
為
第
七
末
那
識
，
因
為
羅
丹
認
為
現
識

就
是
藏
識
、
阿
賴
耶
識
。 

後
學
辨
正
： 

羅
丹
舉
《
楞
伽
阿
跋
多
羅
寶
經
》
一
段
經
文
說
明
，
且
看
經
文

如
何
說
，
可
以
知
道
羅
丹
對
經
文
誤
解
、
無
知
及
斷
章
取
義
有
多
嚴

重
。 



2 

《
楞
伽
阿
跋
多
羅
寶
經
》
卷
一
〈
一
切
佛
語
心
品
之
一
〉
： 

「
諸
識
有
三
種
相
：
謂
轉
相
、
業
相
、
真
相
。
大
慧
！
略

說
有
三
種
識
，
廣
說
有
八
相
。
何
等
為
三
？
謂
真
識
、
現

識
及
分
別
事
識
。
…
…
如
是
！
大
慧
！
轉
識
、
藏
識
、
真

相
，
若
異
者
，
藏
識
非
因
；
若
不
異
者
，
轉
識
滅
，
藏
識

亦
應
滅
；
而
自
真
相
實
不
滅
。
是
故
大
慧
！
非
自
真
相
識

滅
，
但
業
相
滅
；
若
自
真
相
滅
者
，
藏
識
則
滅
；
大
慧
！

藏
識
滅
者
，
不
異
外
道
斷
見
論
議
。
」
1 

翻
譯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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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慧
！
諸
識
共
有
八
個
：
眼
識
、
耳
識
、
鼻
識
、
舌
識
、
身

識
、
意
識
、
末
那
識
、
第
八
識
。
八
個
識
分
為
三
類
：
轉
相

識
（
前
六
識
）
、
業
相
識
（
末
那
識
）
、
真
相
識
（
第
八
識
）
，
所
以

說
有
三
種
相
：
轉
相
、
業
相
、
真
相
。
大
慧
！
八
個
識
可
略

分
為
三
種
識
，
廣
說
有
八
個
不
同
識
相
。
如
何
是
三
種
識

呢
？
也
就
是
真
識
（
第
八
識
）
、
現
識
（
末
那
識
）

及
分
別
諸
識

的
識
（
前
六
識
）
。
…
…
同
樣
的
道
理
，
大
慧
！
轉
識
與
藏
識

真
相
如
果
不
同
，
則
藏
識
（
真
相
識
）

不
應
該
是
轉
識
之
能

生
之
因
；
若
七
轉
識
就
是
藏
識
，
當
轉
識
滅
時
，
藏
識
也
應

該
同
時
消
滅
，
然
而
真
相
識
於
轉
識
滅
時
，
實
際
上
祂
仍
是

不
滅
的
，
祂
仍
然
存
在
。
因
為
這
樣
的
緣
故
，
大
慧
！
並
非

真
相
識
滅
了
、
不
存
在
，
只
是
業
相
滅
了
。
大
慧
！
如
果
藏

識
滅
了
、
不
存
在
，
與
斷
見
外
道
所
說
的
法
沒
有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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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經
文
可
知
： 

一‧

一
、
這
個
現
識
、
業
相
識
就
是
末
那
識
。
祂
無
始
劫
以

來
就
與
第
八
識
同
在
。 

一‧

二
、
這
個
藏
識
、
真
相
識
、
真
識
當
然
就
是
第
八
識
，

哪
裡
有
羅
丹
所
說
有
第
九
識
之
問
題
？
如
果
祖
師
有
第
八
識
、
第
九

識
之
分
，
當
知
第
九
識
就
是
第
八
識
，
只
是
在
不
同
修
行
階
位
，
施

設
不
同
名
稱
，
其
實
都
是
指
同
一
識
，
不
是
外
於
第
八
識
還
有
第
九

識
存
在
，
因
為 

佛
都
說
一
心
唯
有
八
識
故
！
正
如
《
成
唯
識
論
》

卷
三
開
示
： 

「
然
第
八
識
雖
諸
有
情
皆
悉
成
就
，
而
隨
義
別
立
種
種
名
，

謂
或
名
心
，
由
種
種
法
熏
習
種
子
所
積
集
故
；
或
名
阿
陀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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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識
）
，
執
持
種
子
及
諸
色
根
令
不
壞
故
；
或
名
所
知
依
，

能
與
染
淨
所
知
諸
法
為
依
止
故
；
或
名
種
子
識
，
能
遍
任
持

世
出
世
間
諸
種
子
故
，
此
等
諸
名
通
一
切
位
；
或
名
阿
賴
耶

（
識
）
，
攝
藏
一
切
雜
染
品
法
令
不
失
故
，
我
見
、
（
我
）

愛

等
執
藏
以
為
自
內
我
故
，
此
名
唯
在
異
生
有
學
，
非
無
學
位

不
退
菩
薩
有
雜
染
法
執
藏
義
故
；
或
名
異
熟
識
，
能
引
生
死

善
不
善
業
異
熟
果
故
，
此
名
唯
在
異
生
二
乘
諸
菩
薩
位
，
非

如
來
地
，
猶
有
異
熟
無
記
法
故
；
或
名
無
垢
識
，
最
極
清
淨

諸
無
漏
法
所
依
止
故
，
此
名
唯
在
如
來
地
有
，
菩
薩
二
乘
及

異
生
位
持
有
漏
種
可
受
熏
習
，
未
得
善
淨
第
八
識
故
。
」
2 

                                        

             

 
 

2  C
B

ETA
, T31, no. 1585, p. 13, c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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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以
說
，
羅
丹
誤
解
經
文
實
在
太
嚴
重
了
，
竟
然
會
認
為
現
識

就
是
藏
識
、
阿
賴
耶
識
，
真
是
顛
倒
，
因
此
說
這
個
不
學
無
術
的
六

識
論
者
羅
丹
：
佛
法
知
見
真
的
太
膚
淺
了
。
平
實
導
師
說
得
好
，
凡

是
信
奉
六
識
論
者
，
他
的
佛
法
知
見
一
定
非
常
淺
薄
。
的
確
沒
錯
，

所
以
說
，
羅
丹
！
你
的
佛
法
水
平
真
是
…
… 

羅
丹
邪
見
十
一
：
蕭
平
實
曲
解
「
唯
一
佛
乘
」
的
真
義 

羅
丹
在
該
書
第
六
十
五
至
六
十
八
頁
如
是
說
：
蕭
平
實
曲
解
了

「
唯
一
佛
乘
」
的
真
義
！
認
為
蕭
平
實
把
如
來
藏
、
唯
一
佛
乘
…
…

等
名
相
兜
在
一
起
，
卻
又
提
出
所
謂
「
定
性
二
乘
」
，
結
果
搞
出
個

不
倫
不
類
的
「
蕭
氏
之
唯
一
佛
乘
」
！ 

後
學
辨
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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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到
羅
丹
的
描
述
，
實
在
讓
後
學
不
得
不
搖
頭
，
世
上
竟
有
如

此
不
懂
佛
法
者
，
以
自
己
扭
曲
的
佛
法
知
見
，
卻
來
評
論
完
全
符
合

佛
說
的 
平
實
導
師
，
若
不
是
處
於
末
法
時
代
的
眾
生
，
何
能
至
此
？ 

《
大
乘
入
楞
伽
經
》
卷
五
〈
剎
那
品
第
六
〉
開
示
：
「
如
來
藏

是
善
不
善
因
，
能
遍
興
造
一
切
趣
生
；
譬
如
伎
兒
變
現
諸
趣
，
離

我
我
所
；
以
不
覺
故
，
三
緣
和
合
而
有
果
生
，
外
道
不
知
，
執
為

作
者
。
無
始
虛
偽
惡
習
所
熏
。
」
3 

一
問
羅
丹
：
世
上
有
哪
一
個
識
，
能
變
興
造
一
切
趣
生
？
（
想

也
知
道
，
當
然
是
如
來
藏
！
） 

                                        

             

 
 

3  C
B

ETA
, T16, no. 672, p. 619, c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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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問
羅
丹
：
既
然
是
如
來
藏
能
變
興
造
一
切
趣
生
，
此
心
是
不

是
真
心
？
（
用
膝
蓋
想
也
知
道
，
當
然
是
真
心
！
） 

三
問
羅
丹
：
既
然
如
來
藏
是
真
心
，
唯
一
佛
乘
所
說
的
心
，
是

不
是
就
是
此
心
？
（
這
麼
簡
單
的
道
理
，
一
看
就
知
道
，
當
然
是
！
） 

四
問
羅
丹
：
既
然
唯
一
佛
乘
要
以
真
心
如
來
藏
為
所
依
，
而 

平
實
導
師
在
諸
著
作
開
示
都
是
在
闡
揚
如
來
藏
，
與
佛
所
說
相

同
，
並
沒
有
違
背
佛
說
，
為
什
麼
羅
丹
還
要
撰
文
來
毀
謗
，
說 

平

實
導
師
誤
解
唯
一
佛
乘
？ 

所
以
說
，
身
為
遍
德
仁
波
切
弟
子
的
羅
丹
自
己
誤
解
經
文
及
他

人
說
法
，
以
自
己
偏
斜
的
看
法
來
評
論
他
人
，
不
是
顛
倒
人
是
什

麼
？
也
是
佛
說
的
愚
癡
無
智
眾
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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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
然
是
愚
癡
人
，
還
懂
得
什
麼
是
二
乘
定
性
不
迴
心
的
無
學
聖

人
真
實
內
容
嗎
？ 

既
然
是
無
明
籠
罩
的
人
，
還
懂
得
二
乘
定
性
不
迴
心
的
無
學
聖

人
死
後
入
無
餘
涅
槃
極
寂
靜
的
境
界
嗎
？ 

既
然
羅
丹
為
佛
所
說
無
明
籠
罩
的
愚
癡
人
，
還
能
懂
得
「
決
定

迴
心
求
無
上
覺
，
由
定
願
力
留
身
久
住
」
之
迴
小
向
大
的
二
乘
人
不

入
無
餘
涅
槃
，
願
生
生
世
世
受
生
在
此
世
界
、
他
世
界
勤
求
明
心
見

性
，
乃
至
證
無
上
正
等
正
覺
嗎
？ 

既
然
都
不
知
，
羅
丹
還
有
什
麼
資
格
評
論
懂
得
二
乘
定
性
不
迴

心
的
無
學
聖
人
與
迴
小
向
大
的
二
乘
人
真
實
內
容
及
其
差
異
的 

平

實
導
師
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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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
然
都
不
知
，
羅
丹
竟
敢
撰
文
毀
謗 

平
實
導
師
，
真
是
愚
癡

大
膽
，
猶
如
飛
蛾
撲
火
，
反
而
自
己
被
火
燒
死
了
，
羅
丹
不
愧
是
向

天
借
膽
，
不
知
死
活
！
也
是
佛
說
的
可
憐
愍
人
！ 

羅
丹
邪
見
十
二
：
蕭
平
實
扭
曲
經
論
原
意
｜
｜
如
幻
等
八

種
觀
行
比
喻
「
搭
配
」
不
同
修
證
次
第 

羅
丹
在
該
書
第
六
十
八
至
七
十
頁
如
是
說
：
蕭
平
實
將
八
種
比

喻
「
搭
配
」
不
同
修
證
次
第
，
即
認
為
《
成
唯
識
論
》
卷
八
裡
所
謂

「
幻
事
、
陽
焰
、
夢
境
、
鏡
像
、
光
影
、
谷
響
、
水
月
、
變
化
」
等

形
容
現
象
界
如
幻
緣
起
的
八
種
比
喻
，
一
一
把
它
們
和
十
住
、
十

行
、
十
迴
向
乃
至
五
地
的
修
證
次
第
做
一
「
搭
配
」
，
剛
好
是
八
個

位
次
，
實
在
離
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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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學
辨
正
： 

信
奉
六
識
論
的
羅
丹
，
連
明
心
七
住
也
無
，
又
如
何
了
知
上
於

明
心
的
幻
事
、
陽
焰
、
夢
境
、
鏡
像
、
光
影
、
谷
響
、
水
月
、
變
化

等
境
界
呢
？
所
以
當
真
善
知
識 

平
實
導
師
說
出
眾
生
聞
所
未
聞

法
，
說
出
上
於
明
心
之
幻
事
等
八
喻
境
界
，
對
於
尚
在
資
糧
位
努
力

修
集
對
於
三
寶
信
心
的
羅
丹
，
當
然
聞
之
不
解
、
不
信
，
乃
至
毀
謗
，

為
什
麼
？
因
為
明
心
是
找
到
第
八
識
心
體
，
七
住
菩
薩
可
以
隨
時
隨

地
的
、
如
實
的
觀
察
自
他
有
情
的
真
如
性
分
明
顯
現
，
沒
有
不
顯
現

的
，
因
此
緣
故
發
起
根
本
無
分
別
智
。
這
個
明
心
所
發
起
的
智

慧
—
—
總
相
智
，
卻
不
是
不
學
無
術
、
未
明
心
的
羅
丹
，
盡
其
無
量

數
劫
努
力
修
行
所
能
了
知
的
，
為
什
麼
？
因
為
羅
丹
資
糧
位
尚
未
圓

滿
，
對 

佛
的
開
示
猶
未
具
足
信
心
故
，
所
以
才
會
相
信
六
識
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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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信
真
善
知
識 

平
實
導
師
所
說 

世
尊
聖
教
說
有
八
識
的
聞
所
未

聞
法
，
才
會
造
文
毀
謗
。
建
議
羅
丹
拋
棄
荒
唐
的
六
識
論
邪
見
，
改

信
八
識
論
以
後
，
盡
力
去
滿
足
十
信
位
所
應
滿
足
的
福
德
資
糧
，
這

樣
才
能
轉
入
初
住
位
，
進
修
以
後
乃
至
明
心
，
得
以
圓
滿
七
住
位
，

未
來
才
有
機
會
親
證
如
幻
等
八
種
觀
行
。 

又
當
菩
薩
明
心
真
見
道
得
此
根
本
無
分
別
智
，
並
依
此
智
進
修

真
見
道
之
後
的
相
見
道
之
後
得
無
分
別
智
—
—
後
得
智
，
努
力
修
集

福
德
、
智
慧
等
，
未
來
才
能
圓
滿
十
住
菩
薩
眼
見
佛
性
的
如
幻
觀
：

眼
見
自
他
有
情
身
心
及
山
河
大
地
虛
幻
。
待
見
性
後
，
轉
入
初
行

位
，
並
努
力
修
集
福
德
、
智
慧
等
，
得
以
圓
滿
十
行
位
的
陽
焰
觀
：

現
觀
具
有
能
取
六
塵
之
心
，
猶
如
陽
焰
虛
妄
不
實
。
待
圓
滿
十
行
位

轉
入
初
迴
向
位
，
努
力
修
集
福
德
、
智
慧
（
包
括
性
障
永
伏
如
阿
羅
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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熏
修
百
法
明
門
、
發
十
無
盡
願
）
等
，
得
以
圓
滿
十
迴
向
的
如
夢
觀
：
現

觀
自
己
所
行
菩
薩
種
種
自
利
利
他
無
量
行
，
猶
如
夢
中
所
作
一
切
事

行
一
樣
，
圓
滿
十
迴
向
位
得
以
進
入
初
地
。 

又
進
入
初
地
以
後
，
得
以
修
集
諸
地
所
應
有
的
福
德
、
智
慧
，

得
以
成
就
鏡
像
觀
（
現
觀
一
切
六
塵
相
，
皆
是
如
來
藏
阿
賴
耶
識
所
出
生
之
觀

行
，
即
如
一
面
明
鏡
，
它
會
有
影
像
出
現
，
在
明
鏡
所
映
現
的
影
像
中
，
明
鏡

本
身
的
鏡
相
不
會
讓
人
發
現
，
可
是
它
顯
現
出
它
所
映
照
的
影
像
，
讓
凡
夫
眾

生
貪
著
於
它
所
顯
現
的
影
像
而
忽
略
了
明
鏡
的
本
身
。
一
切
凡
夫
之
所
以
執
著

世
間
的
法
，
就
是
由
於
覺
得
這
色
聲
香
味
觸
，
以
及
這
五
塵
所
生
的
法
，
是
有

它
的
真
實
性
，
而
沒
有
觀
察
到
六
塵
並
不
真
實
，
不
知
道
六
塵
是
由
藏
識
明
鏡

所
生
，
不
知
道
藏
識
才
是
真
實
法
）
、
光
影
觀
（
了
知
如
何
能
使
自
心
如
來
藏
所

含
藏
的
種
子
轉
變
清
淨
的
道
理
，
從
此
可
以
用
自
己
的
意
志
力
去
改
變
自
心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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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
污
種
子
，
去
轉
變
自
心
如
來
藏
所
含
藏
的
內
相
分
，
亦
即
了
知
如
何
轉
變
自

己
內
相
分
之
觀
行
）
、
谷
響
觀
（
觀
察
自
己
所
生
意
生
身
遠
至
他
方
世
界
為
眾
生

所
說
諸
法
，
為
此
世
界
色
身
中
之
意
根
及
意
識
所
緣
猶
如
山
谷
回
響
之
觀
行
）
、

水
月
觀
（
觀
察
一
切
他
方
世
界
自
己
所
化
現
之
眾
多
化
身
，
猶
如
水
中
月
，
隨

其
眾
生
心
水
之
數
量
多
寡
，
便
有
其
相
同
數
目
之
意
生
身
影
月
示
現
之
觀
行
）
、

變
化
（
現
觀
極
多
化
身
，
皆
是
自
心
如
來
藏
阿
賴
耶
識
變
化
所
成
，
非
是
末
那
所

能
變
化
的
觀
行
）
境
界
，
乃
至
似
有
非
有
現
觀
（
現
觀
變
現
的
化
身
純
是
自
己

如
來
藏
阿
賴
耶
識
所
化
現
，
非
真
實
有
，
名
非
有
；
然
所
化
現
化
身
卻
為
他
方

世
界
證
得
神
通
境
界
的
佛
子
所
能
親
見
，
名
似
有
）
、
寂
靜
觀
（
每
一
念
都
能
入

滅
盡
定
等
至
位
中
，
亦
即
於
每
一
念
都
能
隨
入
滅
盡
定
正
受
三
昧
境
界
之
觀
行
）

等
。
而
此
諸
境
界
，
都
與
地
上
無
生
法
忍
有
關
，
也
就
是
諸
法
與
八

個
識
相
互
運
作
有
關
，
尤
其
是
第
七
識
與
第
八
識
。
然
此
地
上
七

種
譬
喻
境
界
，
十
住
、
十
行
、
十
迴
向
菩
薩
尚
且
無
法
了
知
，
更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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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
連
明
心
見
性
也
無
，
尚
且
在
十
信
位
，
並
且
落
在
意
識
心
，
我
見

未
斷
、
具
足
凡
夫
相
的
羅
丹
所
能
了
知
？
難
怪
逢
真
善
知
識 

平
實

導
師
說
出
此
中
地
前
、
地
後
八
種
譬
喻
真
實
內
容
，
羅
丹
當
然
聞
之

不
解
，
不
信
，
乃
至
毀
謗
，
為
什
麼
？
因
為
這
不
是
未
明
心
見
性
的

羅
丹
所
能
了
知
的
境
界
故
，
羅
丹
僅
了
知
前
六
識
的
境
界
故
，
此
六

識
的
境
界
在
五
位
（
睡
著
無
夢
等
）
必
斷
故
，
羅
丹
所
了
知
的
境
界
及
知

見
非
常
淺
薄
故
。 

因
此
建
議
羅
丹
趕
快
修
集
資
糧
位
及
加
行
位
所
應
有
的
福
德

資
糧
，
未
來
才
有
機
會
明
心
見
性
。
待
明
心
，
找
到
第
八
識
，
未
來

才
有
可
能
透
過
看
話
頭
的
功
夫
，
用
父
母
所
生
肉
眼
伴
隨
慧
眼
而
眼

見
佛
性
，
眼
見
身
心
及
山
河
大
地
虛
幻
的
如
幻
觀
行
，
乃
至
地
地
增

上
，
得
以
成
就
陽
焰
、
如
夢
觀
以
及
初
地
以
上
鏡
像
、
光
影
、
谷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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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月
、
變
化
等
觀
行
。
若
不
如
是
，
以
井
底
蛙
之
淺
見
欲
來
評
論
具

有
道
種
智
的 

平
實
導
師
，
這
樣
對
你
佛
菩
提
道
的
修
證
會
產
生
很

大
的
障
礙
以
及
未
來
無
量
世
將
受
無
量
苦
，
而
且
延
遲
成
佛
的
時

間
，
能
不
慎
哉
？ 

羅
丹
邪
見
十
三
：
蕭
平
實
曲
解
佛
典
經
論
｜
｜
高
推「
聖
境
」 

羅
丹
在
該
書
七
十
至
八
十
頁
如
是
說
： 

一
、
蕭
平
實
為
自
己
量
身
打
造
的
所
謂
「
修
證
次
第
」
。 

二
、
蕭
平
實
為
了
替
自
己
的
「
修
證
」
來
正
名
，
只
好
扭
曲
經
論

原
意
。 三

、
蕭
平
實
曲
解
佛
典
，
讓
自
己
能
夠
順
利
成
為
「
三
地
菩
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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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又
羅
丹
在
該
書
第
九
十
五
至
九
十
六
頁
如
是
說
：
依
《
大

般
若
經
》
，
初
地
菩
薩
必
以
四
禪
證
入
，
蕭
平
實
所
謂
不
必
以
四
禪

入
，
實
乃
蕭
某
為
了
高
推
自
己
「
聖
境
」
所
造
出
的
謬
論
。 

後
學
辨
正
： 

看
到
羅
丹
對
佛
法
無
知
，
只
能
感
嘆
末
法
眾
生
福
薄
、
沒
有
智

慧
，
才
會
有
如
此
荒
謬
之
言
論
出
現
。 

論
中
所
說
：
實
證
二
空
（
人
我
空
、
法
我
空
）
所
顯
真
如
，
乃
是
指

真
心
本
體
本
身
沒
有
人
我
空
、
法
我
空
，
因
此
菩
薩
明
心
時
，
發
現

此
心
真
的
無
人
我
、
無
法
我
，
因
為
此
緣
故
，
發
起
了
法
身
德
及
般

若
德
的
功
德
受
用
，
並
轉
依
二
空
所
顯
的
真
如
性
—
—
真
實
性
（
第
八
識

真
實
存
在
的
體
性
）
與
如
如
性
（
第
八
識
不
在
六
塵
分
別
的
清
淨
體
性
）
，
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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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發
願
生
生
世
世
在
人
間
繼
續
修
學
佛
法
、
利
樂
有
情
。
又
菩
薩
親

證
此
心
，
以
真
心
的
立
場
來
反
觀
自
己
蘊
處
界
時
，
發
現
它
非
常
虛

妄
不
實
，
因
此
緣
故
，
發
起
解
脫
德
的
功
德
受
用
。
合
此
法
身
德
、

般
若
德
及
解
脫
德
，
名
為
三
德
。
此
三
德
，
菩
薩
得
三
德
，
阿
羅
漢

僅
得
一
德
—
—
解
脫
德
。
阿
羅
漢
雖
然
與
菩
薩
同
具
有
解
脫
德
，
能

夠
宣
說
蘊
處
界
虛
妄
真
實
理
，
可
是
卻
無
法
宣
說
菩
薩
其
他
二
德
的

真
實
理
；
更
不
用
說
我
見
未
斷
，
具
足
凡
夫
相
的
羅
丹
，
當
然
連
一

德
也
無
法
具
足
了
，
為
什
麼
？
因
為
羅
丹
信
奉
六
識
論
，
連
五
陰
當

中
的
識
陰
虛
妄
尚
且
不
知
，
又
如
何
有
解
脫
德
的
功
德
受
用
？
乃
至

有
三
德
的
功
德
受
用
呢
？ 

然
而
菩
薩
雖
然
親
證
大
乘
人
無
我
智
，
仍
有
大
乘
法
無
我

智
—
—
於
八
識
心
王
所
生
一
切
法
中
，
詳
審
觀
察
領
受
第
八
識
本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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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生
，
於
此
所
知
、
所
見
，
心
能
安
忍
的
智
慧
—
—
尚
未
親
證
，
所

以
繼
續
修
學
佛
法
，
一
直
到
初
地
以
上
才
能
少
分
修
證
大
乘
法
無
我

智
；
因
為
經
中
都
告
訴
佛
弟
子
，
地
上
菩
薩
有
無
生
法
忍
故
，
所
以

牽
涉
到
八
識
心
王
的
大
乘
法
無
我
智
，
非
是
初
明
心
菩
薩
所
能
了

知
，
當
然
更
非
連
明
心
也
沒
有
的
羅
丹
所
能
了
知
；
因
為
羅
丹
對
識

陰
之
虛
妄
性
尚
且
不
知
，
更
不
用
談
能
脫
離
五
陰
虛
妄
的
範
圍
了
，

所
以
羅
丹
是
我
見
未
斷
的
凡
夫
，
具
足
了
我
見
。
既
然
具
足
我
見
，

大
乘
人
無
我
智
的
境
界
尚
且
不
知
，
何
況
能
知
上
於
人
無
我
智
之
地

上
菩
薩
的
大
乘
法
無
我
境
界
？ 

又
菩
薩
明
心
這
一
關
，
純
依
慧
力
多
、
定
力
少
而
親
證
生
命
實

相
心
，
所
以
明
心
不
須
定
力
很
強
，
只
要
有
未
到
地
定
淺
定
，
乃
至

不
需
要
有
定
力
即
可
明
心
。
譬
如
六
祖
慧
能
本
身
是
樵
夫
出
身
，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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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定
力
可
言
？
然
而
六
祖
確
實
在
五
祖
座
下
明
心
，
不
是
沒
有
明

心
；
從
這
裡
可
以
證
明
：
明
心
不
一
定
要
很
強
的
定
力
才
能
成
辦
，

但
是
如
果
有
定
力
來
輔
助
，
明
心
時
，
必
然
悟
得
深
、
體
驗
也
深
，

極
為
殊
勝
故
。 

明
心
尚
且
如
是
，
更
何
況
見
道
時
有
四
禪
定
力
（
尤
其
是
第
四
禪
）

來
輔
助
，
見
道
必
然
更
殊
勝
故
。
這
個
道
理
，
正
如 

平
實
導
師
在

《
燈
影
》
說
： 

通
教
菩
薩
成
俱
解
脫
已
，
或
二
乘
俱
解
脫
聖
者
迴
心
大
乘

別
教
中
，
求
取
佛
菩
提
之
真
見
道
般
若
慧
—
—
根
本
無
分

別
智
—
—
當
依
第
四
禪
證
境
而
親
證
之
，
於
第
四
禪
等
持

位
中
之
親
證
者
，
其
般
若
證
量
最
為
殊
勝
故
；
下
三
禪
及

未
到
定
之
證
境
不
如
第
四
禪
故
。
或
者
應
依
初
禪
等
持
位



21 

 

或
初
禪
近
分
之
未
到
地
定
而
親
證
之
，
不
應
於
四
空
定
中

參
究
之
，
四
空
定
中
無
觀
慧
故
，
多
止
無
觀
故
。
此
乃
是

言
：
已
經
有
禪
定
證
量
者
，
應
依
何
種
禪
定
境
界
而
悟
入

般
若
，
最
為
勝
妙
。
並
非
主
張
應
有
第
四
禪
方
可
開
悟
明

心
也
！ 

因
此
緣
故
，
羅
丹
所
引
的
《
述
記
》
卷
九
以
及
《
大
般
若
經
》

卷
五
九
一
，
都
證
明 
平
實
導
師
所
說
正
確
無
誤
： 

一
、
【
六
十
九
中
，
通
三
乘
說
，
唯
依
諸
靜
慮
及
初
近
分
、
未

至
，
能
入
聖
諦
現
觀
，
非
無
色
定
。
無
色
定
中
，
奢
摩
他
勝
，
毘
婆

舍
那
劣
。
毘
婆
舍
那
劣
道
，
不
能
入
現
觀
故
。
】
此
中
無
色
定
中
，

無
觀
慧
故
，
多
止
無
觀
故
，
與 

平
實
導
師
所
說
一
樣
，
沒
有
差
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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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
瑜
伽
文
言
：
「
依
諸
靜
慮
，
及
初
（
禪
）
、
未
至
（
未
到

地
定
），
不
言
中
間
入
見
諦
故
。
此
中
復
言
：
前
方
便
時
通
諸
靜
慮
，

而
依
第
四
（
禪
）
方
得
成
滿
；
即
最
後
（
見
道
）
入
時
，
唯
依
第
四
（
禪
），

第
四
禪
望
餘
禪
最
勝
。
要
託
最
勝
依
入
見
道
故
，
不
依
下
地
入
（
亦

即
最
後
身
菩
薩
在
最
後
見
道
悉
依
第
四
禪
等
持
位
中
之
參
究
而
入
見
道
位
，
甫

見
道
已
，
即
令
大
圓
鏡
智
現
前
，
即
成
佛
道
，
是
名
最
後
見
道
，
因
為
第
四
禪

等
持
位
中
，
止
觀
均
等
故
）
，
有
菩
薩
功
德
。
六
十
九
說
，
雖
諸
靜
慮

皆
能
引
發
。
多
依
第
四
靜
慮
。
不
同
二
乘
。
」
】
此
中
已
明
言
：
見

道
不
一
定
要
有
禪
定
，
但
最
後
見
道
，
譬
如
最
後
身
菩
薩
見
道
成

佛
，
一
定
要
依
四
禪
，
才
能
成
就
佛
道
，
因
為
諸
佛
都
是
在
四
禪

成
就
佛
道
，
不
同
七
住
、
初
地
及
二
乘
見
道
。 

三
、
【
二
乘
依
五
地
，
菩
薩
唯
依
第
四
（
禪
）
。
諸
論
通
方
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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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論
，
言
菩
薩
亦
依
五
地
。
此
中
料
簡
世
第
一
法
及
增
上
忍
唯
第

四
定
，
餘
通
餘
地
。
】
此
中
亦
說
：
菩
薩
依
四
禪
等
持
中
，
方
能

成
就
佛
道
，
詳
如
第
二
點
所
說
。 

四
、
《
大
般
若
波
羅
蜜
多
經
》
卷
五
九
一
：
【
一
切
菩
薩
摩
訶

薩
眾
無
不
皆
依
第
四
靜
慮
，
方
便
趣
入
正
性
離
生
，
證
會
真
如
捨

異
生
性
；
一
切
菩
薩
摩
訶
薩
眾
無
不
皆
依
第
四
靜
慮
，
方
便
引
發

金
剛
喻
定
，
永
盡
諸
漏
證
如
來
智
。
是
故
當
知
第
四
靜
慮
於
諸
菩

薩
摩
訶
薩
眾
有
大
恩
德
，
能
令
菩
薩
摩
訶
薩
眾
，
最
初
趣
入
正
性

離
生
，
證
會
真
如
捨
異
生
性
，
最
後
證
得
所
求
無
上
正
等
菩
提
。
】

經
中
所
說
與
第
二
點
相
同
。 

從
上
面
可
知
，
羅
丹
認
為
大
乘
證
入
初
地
，
必
然
需
要
有
「
四

禪
」
定
力
，
完
全
違
背
經
論
所
說
，
也
違
背
三
地
心
要
修
證
四
禪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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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的
聖
教
；
因
為
經
論
所
說
是
指
見
道
的
部
分
，
如
果
有
禪
定
輔

助
，
見
道
必
然
殊
勝
，
但
非
一
定
要
有
禪
定
才
能
見
道
。
若
說
必
須

有
第
四
禪
定
力
方
能
見
道
者
，
則
中
土
禪
宗
百
分
中
九
十
九
祖
師
，

當
言
皆
是
尚
未
明
心
者
，
當
言
皆
是
尚
未
證
得
真
見
道
之
凡
夫
，
則

成
誹
謗
中
土
禪
宗
一
切
證
悟
之
祖
師
者
；
因
此
羅
丹
認
為
初
地
必
須

要
有
四
禪
的
說
法
，
並
非
將
整
個
事
實
說
出
，
僅
依
片
面
偏
斜
的
說

法
來
否
定 

平
實
導
師
，
這
樣
的
說
法
，
有
失
偏
頗
。
既
然
羅
丹
誤

解
禪
定
與
般
若
、
誤
會
見
道
與
禪
定
在
先
，
對
於
後
面
所
說
戒
慧
直

往
、
戒
定
直
往
之
理
，
更
不
用
說
會
產
生
種
種
的
誤
會
。
既
然
會
產

生
種
種
誤
會
，
其
所
說
法
可
信
嗎
？
用
膝
蓋
想
一
想
也
知
道
，
當
然

不
可
信
，
不
是
嗎
？
此
外
！
大
眾
如
果
想
知
道
禪
定
、
般
若
、
戒
定
、

戒
慧
之
間
差
異
以
及
初
地
是
否
必
須
具
備
四
禪
功
夫
，
請
看 

平
實

導
師
所
著
《
燈
影
》
，
在
此
不
詳
加
敘
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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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後
綜
合
上
面
所
說
，
羅
丹
對
《
大
般
若
經
》
、
《
成
論
》
及

《
述
記
》
誤
解
真
嚴
重
，
難
怪
會
說
出
如
此
荒
唐
之
語
。
為
何
羅
丹

有
如
此
荒
唐
語
？
追
根
究
柢
，
羅
丹
乃
是
六
識
論
奉
行
者
，
不
知
識

陰
虛
妄
，
所
以
墮
在
識
陰
當
中
無
法
出
離
，
才
會
誤
解
經
論
中
所
說

第
八
識
等
法
之
真
實
義
；
又
由
於
心
術
不
正
，
刻
意
刪
除
在
網
站
不

利
於
自
己
之
言
說
，
心
不
平
等
，
屬
於
心
量
狹
窄
的
眾
生
，
不
是
屬

於
心
量
廣
大
的
菩
薩
；
復
又
以
偏
頗
心
態
來
斷
章
取
義
，
成
就
有

根
、
無
根
毀
謗
賢
聖
的
一
闡
提
罪
。
因
此
建
議
羅
丹
趕
快
脫
離
六
識

論
，
努
力
熏
習 

佛
說
的
八
識
論
正
理
，
這
樣
在
佛
菩
提
道
才
會
有

幫
助
，
才
是
屬
於
心
量
廣
大
的
菩
薩
；
如
若
不
是
，
你
的
佛
法
知
見

永
遠
是
那
麼
淺
薄
、
偏
斜
不
正
、
心
量
狹
窄
等
。
以
如
是
淺
薄
不
正

的
佛
法
知
見
等
來
評
論
人
，
未
來
果
報
恐
怕
難
以
善
了
！
宜
慎
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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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丹
邪
見
十
四
：
四
加
行
攝
入
四
十
心
的
十
迴
向
心
之
後 

羅
丹
在
該
書
第
八
十
至
八
十
二
頁
如
是
說
：
蕭
平
實
把
《
成
唯

識
論
》
中
的
「
四
加
行
位
」
搞
成
了
資
糧
位
菩
薩
所
證
，
認
為
《
述

記
》
裡
頭
將
四
加
行
攝
入
四
十
心
的
十
迴
向
心
之
後
。 

後
學
辨
正
： 

是
羅
丹
自
己
搞
不
清
楚
《
成
唯
識
論
》
所
說
的
資
糧
位
、
四
加

行
位
真
實
內
容
，
以
此
誤
會
來
評
論
人
，
真
是
顛
倒
；
因
此
後
學
說

羅
丹
乃
是
具
足
我
見
的
凡
夫
，
一
點
也
不
為
過
！
為
了
讓
羅
丹
了
解

真
實
內
容
，
且
引 

平
實
導
師
在
《
燈
影
》
所
說
： 

大
德
所
言
四
加
行
者
，
諸
經
中
，
少
說
其
定
位
；
而
古
來

諸
多
菩
薩
亦
少
為
之
作
定
位
者
，
謂
四
加
行
極
難
定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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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
所
以
者
何
？
謂
加
行
之
功
，
及
其
加
行
之
位
，
於
未

入
初
地
心
前
，
各
位
皆
有
加
行
之
實
，
非
唯 

玄
奘
師
資
所

立
加
行
位
中
方
有
，
是
故
大
多
將
初
地
心
前
之
修
證
過
程

中
，
須
作
較
大
突
破
之
關
卡
處
，
別
立
加
行
。
是
故
成
論

云
：「
近
見
道
故
，
立
加
行
名
，
非
前
資
糧
位
無
加
行
義
。
」

見
道
者
則
有
二
種
：
真
見
道
與
相
見
道
。
資
糧
者
，
則
地

前
所
修
福
德
與
定
慧
等
，
亦
皆
是
資
糧
，
亦
皆
必
須
有
諸

加
行
，
非
唯
真
見
道
之
前
也
。
是
故
，
成
論
乃
依
欲
入
真

見
道
位
者
必
須
修
除
三
縛
結
，
故
別
行
施
設
真
見
道
位
前

之
加
行
，
令
學
人
先
行
伏
、
除
能
取
與
所
取
，
以
伏
除
能

所
二
取
作
為
加
行
；
如
是
觀
察
能
取
之
七
轉
識
我
，
與
所

取
之
身
根
及
六
塵
相
等
我
所
皆
悉
虛
妄
，
於
隨
後
之
真
見

道
位
親
證
如
來
藏
時
，
方
能
信
受
與
承
擔
；
信
受
與
承
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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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
般
若
根
本
無
分
別
慧
方
能
現
起
。 

親
證
阿
賴
耶
識
心
體
之
真
見
道
位
，
是
進
入
大
乘
佛
菩
提

道
之
鎖
鑰
，
其
證
悟
功
德
極
大
（
然
除
明
聞
心
體
所
在
密
意
而

無

自

己

參

究

之

過

程

者

）
，
超
過
後
時
所
修
之
相
見
道
功

德
，
亦
因
此
真
見
道
是
進
修
佛
菩
提
之
根
本
，
是
故
必
須

先
有
加
行
，
必
須
先
行
令
斷
我
見
與
我
所
貪
著
，
伏
除
能

取
與
所
取
之
後
，
方
有
承
擔
所
證
阿
賴
耶
識
之
膽
氣
，
否

則
必
定
不
能
承
擔
；
縱
使
大
善
知
識
令
彼
親
證
，
乃
至
助

其
整
理
別
相
智
內
涵
，
欲
令
其
發
起
後
得
智
，
其
人
仍
難

承
擔
，
久
之
仍
將
心
疑
而
還
退
失
，
便
如
舍
利
弗
及
王
子

法
才
等
人
，
退
失
十
劫
後
方
始
成
為 

釋
迦
佛
之
弟
子
，

亦
如
彼
等
今
時
退
失
於
我
法
諸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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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
因
是
故
，
說
諸
欲
入
初
地
心
者
，
乃
是
佛
菩
提
道
上
另

一
項
大
突
破
，
得
超
第
一
大
阿
僧
祇
劫
故
，
必
須
別
有
四

加
行
；
是
故
楞
嚴
於
此
別
設
四
加
行
，
否
則
難
起
清
淨
意

樂
，
亦
難
起
增
上
意
樂
，
則
將
永
難
進
入
初
地
心
也
！
是

故
成
論
雖
說
：「
前
真
見
道
證
唯
識
性
，
後
相
見
道
證
唯
識

相
，
二
中
初
勝
，
故
頌
偏
說
。
」
然
而
此
四
加
行
之
內
涵
，

異
於
明
心
前
之
四
加
行
；
此
謂
明
心
時
之
真
見
道
，
性
雖

殊
勝
，
卻
唯
是
根
本
智
所
攝
，
其
慧
低
劣
狹
窄
，
不
能
入

地
；
要
依
後
相
見
道
位
所
修
之
後
得
智
具
足
，
即
是
初
分

道
種
智
，
方
能
入
地
，
是
故
入
地
之
前
仍
須
有
四
加
行
。 

復
次
，
楞
嚴
所
說
之
明
心
證
真
以
及
眼
見
佛
性
之
過
程
與

內
容
，
已
由 

世
尊
開
示
明
言
，
是
故
明
心
見
性
之
真
見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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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不
須
別
有
加
行
。
即
如
余
之
度
眾
，
於
學
人
眼
見
佛
性

之
前
，
但
教
其
作
功
夫
及
修
福
德
，
緣
熟
之
際
，
便
為
引

導
，
只
須
三
、
五
分
鐘
，
便
得
令
其
見
性
，
不
須
於
見
性

前
別
作
加
行
；
楞
嚴
亦
如
是
，
真
見
道
位
等
內
容
已
由 

世

尊
明
言
開
示
，
不
須
加
行
。
由
是
緣
故
，
於
入
地
之
前
別

立
四
加
行
位
，
而
此
四
加
行
內
容
，
復
異
成
論
所
說
內
涵
，

非
在
伏
除
能
取
與
所
取
著
眼
，
而
在
入
地
所
須
之
加
行
上

著
眼
，
故
其
加
行
內
容
異
於
成
論
所
說
；
其
異
處
具
載
於

楞
嚴
與
成
論
之
中
，
今
猶
可
稽
，
要
在
人
之
有
無
慧
眼
法

眼
而
辨
別
之
爾
，
由
是
故
說
法
無
定
法
。
是
故
成
論
說
「
見

道
位
前
應
有
加
行
」，
此
語
亦
不
違
背
楞
嚴
，
入
地
之
前
所

修
加
行
者
亦
是
相
見
道
位
所
攝
故
，
初
地
之
入
地
心
亦
是

見
道
位
所
攝
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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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
次
，
初
地
之
入
地
心
位
，
既
仍
是
見
道
位
所
攝
，
乃
是

成
論
所
說
相
見
道
位
之
圓
滿
位
，
仍
然
攝
在
見
道
位
中
；

由
是
緣
故
，
楞
嚴
於
始
入
初
地
之
前
，
別
設
加
行
位
，
亦

合
此
意
，
不
違
見
道
位
前
之
加
行
義
故
；
由
此
異
於
伏
除

二
取
之
加
行
而
得
入
地
故
，
初
地
之
入
地
心
亦
是
見
道
所

攝
故
；
由
是
而
說
欲
入
初
地
見
道
位
者
當
須
加
行
，
此
說

亦
符
成
論
故
；
所
知
障
中
之
見
道
所
斷
相
應
惑
，
其
體
性

極
為
寬
廣
故
，
非
是
真
見
道
位
所
得
無
間
惑
滅
智
之
根
本

智
所
能
斷
盡
者
故
，
要
須
真
見
道
位
後
之
二
十
三
心
久
劫

觀
行
，
方
能
圓
成
見
道
位
功
德
故
。
入
地
前
尚
須
修
除
異

生
性
種
子
，
令
具
足
菩
薩
性
之
種
性
故
，
亦
須
加
行
；
為

發
起
增
上
意
樂
而
發
起
聖
種
性
方
能
入
初
地
故
，
亦
須
加

行
；
是
故
入
地
之
前
，
設
四
加
行
，
令
佛
子
聖
性
現
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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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能
入
地
而
漸
成
佛
道
；
如
是
加
行
之
施
設
，
不
違
佛
菩

提
道
，
故
皆
無
過
。
而
此
與
彼
，
同
名
加
行
，
然
內
涵
有

別
；
篇
幅
所
限
，
今
且
略
而
不
舉
。 

亦
如
七
地
滿
心
位
之
由 

佛
加
持
，
授
與
「
引
發
如
來
無
量

妙
智
三
昧
」
而
入
八
地
初
心
，
以
代
加
行
；
亦
如
十
地
初

心
位
之
由 
佛
加
持
，
而
得
成
為
授
職
菩
薩
，
成
滿
十
地

心
，
以
代
加
行
；
總
因
此
二
關
卡
極
難
突
破
，
若
非 

佛
之

加
持
，
欲
突
破
此
二
關
卡
者
，
往
往
久
劫
困
頓
之
後
仍
難

突
破
，
是
故
由 

佛
加
持
，
取
代
菩
薩
自
己
應
作
之
加
行
，

以
免
菩
薩
久
劫
難
以
超
越
。
如
是
，
一
切
佛
菩
提
道
上
之

重
大
突
破
關
卡
處
，
皆
須
有
加
行
，
非
唯
入
地
之
前
，
非

唯
真
見
道
位
前
也
。
是
故
加
行
一
法
，
非
可
侷
限
於
某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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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是
故
凡
有
重
大
突
破
之
關
卡
處
，
皆
須
有
加
行
之
實
；

是
故
若
有
經
論
所
作
加
行
分
位
，
互
有
不
同
者
，
不
可
擅

謗
為
不
如
法
，
否
則
即
成
妄
謗
正
法
也
！
如
是
應
知
。 

是
故
，
真
見
道
位
前
，
必
須
有
加
行
，
藉
以
伏
除
能
所
二

取
，
方
能
承
擔
所
覓
得
之
阿
賴
耶
識
心
體
；
是
故
，
十
迴

向
位
前
，
若
不
作
勝
妙
之
加
行
，
則
難
入
地
；
欲
入
初
地

心
者
，
須
有
極
大
之
勇
氣
與
膽
識
，
故
亦
須
有
極
勝
妙
、

而
為
世
人
所
難
以
推
翻
之
般
若
種
智
。
是
故
，
加
行
位
之

加
行
等
觀
行
與
事
行
，
諸
位
階
中
既
然
皆
有
，
則
入
地
前

之
加
行
者
，
亦
可
別
作
建
立
；
此
入
地
心
位
之
四
種
加
行
，

更
難
於
真
見
道
位
前
之
加
行
故
，
必
須
心
極
勇
猛
而
不
畏

一
切
強
權
者
，
必
須
突
破
「
恐
懼
身
命
被
害
、
恐
懼
身
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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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裂
」
之
關
卡
者
方
能
入
地
故
！
雖
然
此
中
尚
有
許
多
法

義
應
知
，
限
於
篇
幅
，
且
就
此
止
說
。
大
德
後
時
若
悟
得

如
來
藏
而
不
得
少
為
足
，
進
修
相
見
道
諸
法
，
將
入
初
地

時
，
自
能
漸
知
；
此
時
說
之
，
亦
無
大
用
，
且
就
此
暫
止
。 

復
次
，
依
成
論
而
言
，
加
行
位
既
列
在
見
道
位
前
，
然
而

見
道
位
中
有
二
見
道
：
謂
真
見
道
與
相
見
道
。
真
見
道
位

唯
是
觸
證
阿
賴
耶
識
心
體
而
起
之
根
本
智
，
悟
後
所
進
修

之
相
見
道
位
，
則
是
真
見
道
位
後
所
進
修
之
後
得
智
，
即

此
可
知
真
見
道
位
必
在
相
見
道
位
前
，
即
此
可
知
加
行
位

必
在
真
見
道
位
前
，
即
此
可
知
加
行
位
必
在
親
證
阿
賴
耶

識
心
之
前
，
即
此
可
知
加
行
位
必
在
七
住
位
前
，
真
見
道

位
乃
是
觸
證
阿
賴
耶
識
心
體
之
時
故
，
真
見
道
位
之
般
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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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觀
現
前
者
乃
是
七
住
位
故
，
故
知
伏
除
二
取
之
加
行
應

在
七
住
位
前
。 

此
謂
明
心
真
見
道
位
前
之
加
行
，
必
是
七
住
位
前
之
加

行
，
而
非
欲
入
初
地
之
加
行
也
！
若
不
如
是
，
則
應
將
相

見
道
排
列
於
初
地
通
達
位
之
後
，
則
違
加
行
位
在
見
道
位

前
之
理
；
亦
應
相
見
道
位
排
在
真
見
道
位
前
，
則
應
相
見

道
位
所
證
智
慧
為
根
本
智
，
不
應
是
後
得
智
；
彼
等
否
定

我
法
者
皆
說
真
見
道
位
即
是
初
地
心
故
。
然
而
相
見
道
所

觀
行
之
智
慧
，
深
細
於
真
見
道
位
無
數
倍
，
不
應
在
真
見

道
位
前
；
而
經
中 

佛
說
般
若
正
觀
初
現
前
之
真
見
道
時
為

七
住
位
，
非
是
初
地
。
若
言
相
見
道
之
後
得
智
，
應
是
四

加
行
位
後
之
真
見
道
所
得
慧
，
則
成
論
所
設
之
真
相
二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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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者
，
即
成
無
義
。
若
依
彼
等
諸
人
之
主
張
，
而
言
真
見

道
所
得
之
根
本
智
即
應
是
初
地
慧
，
則
相
見
道
位
所
得
後

得
智
，
即
應
是
二
地
…
…
等
慧
，
則
相
見
道
位
之
觀
行
，

成
論
不
應
將
之
列
在
地
前
，
則
彼
等
所
說
者
已
違
成
論
意

旨
。
是
故
，
此
成
論
之
四
加
行
，
異
彼
楞
嚴
之
四
加
行
，

內
涵
異
故
，
層
次
異
故
；
便
如
佛
菩
提
道
上
之
菩
薩
分
位
，

有
五
十
二
位
者
，
亦
有
六
十
位
者
，
亦
有
四
十
一
位
等
差

別
，
皆
不
可
相
提
並
論
而
以
此
非
彼
也
！ 

復
次
，
真
見
道
位
、
相
見
道
位
及
通
達
位
，
皆
得
般
若
正

觀
，
然
而
同
是
般
若
正
觀
，
淺
深
有
別
；
乃
至
佛
地
亦
是

般
若
正
觀
，
而
有
淺
深
廣
狹
及
究
竟
不
究
竟
差
別
；
是
故
，

般
若
正
觀
初
現
前
時
，
當
知
即
是
七
住
位
，
不
可
謂
是
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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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也
！
唯
得
根
本
智
故
，
未
起
後
得
智
故
。
由
於
欲
入
地

者
要
須
後
得
智
圓
滿
故
，
成
論
自
說
初
地
要
須
真
見
道
後

續
修
相
見
道
，
並
修
除
異
生
性
，
積
累
初
迴
向
位
等
功
德

之
後
始
得
入
地
故
。
而
成
論
中
說
四
加
行
位
在
見
道
位

前
，
可
知
必
在
第
七
住
真
見
道
位
前
也
！
真
相
二
見
道
俱

是
見
道
位
所
攝
故
，
加
行
位
不
可
能
在
見
道
位
後
故
。
如

是
，
成
論
教
證
極
明
，
理
證
上
亦
復
如
是
，
悟
後
自
惟
，

即
知
余
言
之
不
虛
也
！ 

若
有
人
言
：「
吾
曾
見
有
大
師
主
張
：
四
十
心
位
皆
屬
資
糧

位
。
」
則
當
探
究
彼
大
師
之
論
著
是
否
為
偽
論
？
亦
當
探

究
彼
大
師
所
言
之
加
行
位
內
涵
，
究
竟
同
於
楞
嚴
？
或
是

同
於
成
論
？
然
後
定
奪
，
方
免
成
就
大
妄
語
業
而
誤
己
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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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若
其
內
涵
同
於
楞
嚴
者
，
則
彼
四
加
行
列
在
地
前
，

乃
是
正
說
；
若
其
內
涵
同
於
成
論
之
伏
除
能
所
二
取
者
，

則
不
應
列
在
地
前
，
應
當
列
在
七
住
位
前
之
第
六
住
位
末

分
；
伏
除
能
所
二
取
之
加
行
速
得
成
就
故
，
與
二
乘
斷
我

見
之
法
幾
無
差
別
故
。
若
是
楞
嚴
所
說
之
四
加
行
者
，
則

迥
異
成
論
所
說
之
四
加
行
也
，
則
當
列
在
四
十
心
後
之
地

前
。
是
故
，
若
有
人
言
四
加
行
者
，
應
當
探
求
彼
所
說
四

加
行
之
內
涵
，
而
後
方
可
定
論
。 

若
不
爾
者
，
則
學
人
初
始
覓
得
阿
賴
耶
識
而
得
現
觀
其
真

如
性
者
，
當
時
雖
名
真
見
道
，
雖
名
證
真
如
，
然
只
須
數

日
數
月
之
觀
行
，
便
得
進
入
初
地
，
便
可
略
過
十
行
、
十

迴
向
等
進
修
次
第
，
逕
入
初
地
，
有
是
理
乎
？
若
此
理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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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成
立
者
，
則
《
瓔
珞
本
業
經
》
之
判
教
應
成
謬
說
，
則

成
佛
語
虛
妄
，
或
成
彼
經
虛
妄
，
成
為
偽
經
，
有
是
理
乎
？ 

復
次
，
一
切
行
者
當
觀
：
若
非
親
證
阿
賴
耶
識
心
體
，
有

何
人
能
證
真
如
之
現
觀
？
有
何
人
能
發
起
般
若
之
正
觀
？

皆
無
也
！
然
而
親
證
真
如
理
體
之
阿
賴
耶
識
心
，
因
而
發

起
般
若
正
觀
時
，
若
名
十
迴
向
位
滿
心
者
，
余
絕
不
能
苟

同
；
異
生
性
尚
在
故
，
如
幻
觀
猶
未
現
觀
故
，
陽
焰
觀
及

如
夢
觀
皆
未
證
得
故
，
初
分
道
種
智
猶
尚
不
能
發
起
百
分

之
一
，
何
況
能
得
初
地
入
地
心
所
得
之
初
分
道
種
智
？ 

復
次
，
且
觀
《
大
般
涅
槃
經
》
所
載
，
佛
說
眼
見
佛
性
者
，

亦
不
過
十
住
位
爾
。
今
觀
明
心
而
證
真
如
者
，
較
於
眼
見

佛
性
輕
易
十
倍
以
上
，
焉
得
位
在
眼
見
佛
性
者
之
上
？
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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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便
超
見
性
者
二
十
心
以
上
？
豈
有
是
理
？
豈
非
意
謂

《
大
般
涅
槃
經
》
中 

佛
所
說
者
虛
妄
？
是
故
，
若
謂
成
論

所
說
伏
除
能
所
二
取
之
四
加
行
位
，
列
在
四
十
心
後
者
，

余
絕
不
能
苟
同
，
異
於 

佛
旨
故
，
如
是
四
加
行
之
內
涵
非

是
楞
嚴
所
說
之
四
加
行
內
涵
故
，
不
應
列
在
四
十
心
後
之

地
前
故
。
是
故
，
若
有
人
將
楞
嚴
所
說
四
加
行
，
列
在
地

前
之
四
十
心
後
，
余
必
贊
成
之
，
不
違 

佛
說
故
；
若
有
人

將
成
論
伏
除
能
所
二
取
之
四
加
行
列
在
四
十
心
後
之
地
前

者
，
違 

佛
所
說
，
余
絕
不
能
苟
同
。
若
有
人
所
說
法
理
，

違 

佛
所
說
者
，
不
論
彼
菩
薩
之
名
氣
如
何
廣
大
，
余
仍
依

止 

佛
說
為
準
，
不
依
止
如
是
祖
師
或
菩
薩
語
。 

所
以
者
何
？
謂
前
明
心
真
見
道
之
證
真
如
，
若
可
以
是
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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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心
者
，
則
後
相
見
道
之
進
修
所
起
後
得
智
，
應
成
初
地

滿
心
或
二
地
心
也
，
則
違
如
幻
、
陽
焰
、
如
夢
、
鏡
像
、

光
影
…
…
等
現
觀
之
證
量
次
第
也
！
彼
真
見
道
者
尚
無
能

力
現
觀
如
幻
、
陽
焰
、
如
夢
三
觀
，
何
況
能
現
觀
鏡
像
、

光
影
等
現
觀
？
故
知
成
論
所
說
「
伏
除
能
所
二
取
」
之
四

加
行
位
，
不
應
列
在
四
十
心
後
之
地
前
，
應
當
列
在
第
七

住
之
位
不
退
前
，
此
時
已
因
斷
除
我
見
我
所
而
能
引
發
般

若
之
正
觀
故
，
般
若
正
觀
現
前
位
即
是
真
見
道
位
故
；
觀

乎
明
心
之
易
於
見
性
多
倍
，
故
當
列
在
十
住
位
前
故
，
經

中
具
載 

佛
語
，
謂
見
性
者
唯
在
十
住
位
，
豈
可
易
於
見
性

十
倍
明
心
者
反
在
見
性
位
之
後
？
明
心
真
見
道
既
在
十
住

位
之
前
，
四
加
行
位
豈
有
可
能
位
在
四
十
心
後
？
此
理
易

明
，
不
應
混
淆
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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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觀
楞
嚴
所
說
四
加
行
者
，
絕
非
明
心
親
證
真
如
體
性
之

真
見
道
位
中
所
能
獲
得
者
，
謂
楞
嚴
所
說
之
四
加
行
果
，

迥
異
成
論
所
說
伏
除
能
所
二
取
之
內
涵
故
。
譬
如
楞
嚴
卷

八
所
說
：「
是
善
男
子
清
淨
四
十
一
心
，
次
成
四
種
妙
圓
加

行
，
即
以
佛
覺
，
用
為
己
心
；
若
出
未
出
，
猶
如
鑽
木
欲

然
其
木
，
名
為
煖
地
。
」
如
是
境
界
，
絕
非
伏
除
能
所
二

取
者
所
能
獲
致
。
亦
如
隨
後 

佛
說
：
「
又
以
己
心
成
佛
所

履
，
若
依
非
依
，
如
登
高
山
，
身
入
虛
空
，
下
有
微
礙
，

名
為
頂
地
。
心
佛
二
同
，
善
得
中
道
，
如
忍
事
人
，
非
懷

非
出
，
名
為
忍
地
。
數
量
銷
滅
，
迷
、
覺
、
中
道
，
二
無

所
目
，
名
世
第
一
地
。
」
如
是
境
界
相
者
，
必
須
已
經
親

證
真
如
理
體
，
並
作
相
見
道
位
等
加
行
者
，
方
能
獲
致
；

乃
是
接
近
《
瓔
珞
本
業
經
》
中
所
說
之
真
正
中
道
第
一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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諦
觀
者
，
即
將
入
地
也
！
絕
非
真
見
道
位
之
相
似
第
一
義

諦
觀
所
能
獲
致
之
境
界
相
，
豈
同
成
論
所
說
「
伏
除
能
所

二
取
」
之
純
在
斷
我
見
我
所
上
用
心
者
？
斷
我
見
與
我
所

等
貪
者
，
乃
是
解
脫
道
之
修
法
，
非
如
楞
嚴
四
加
行
之
在

發
起
地
上
菩
薩
功
德
上
加
行
者
，
焉
可
將
成
論
所
說
之
四

加
行
列
在
地
前
之
四
十
心
後
？
無
是
理
也
！
真
見
道
位
所

證
者
唯
是
相
似
即
佛
位
爾
，
楞
嚴
所
說
四
加
行
者
，
卻
是

能
令
行
者
獲
致
分
證
即
佛
位
之
觀
行
也
！
如
是
迥
異
之

法
，
焉
可
混
作
一
譚
？ 

是
故
，
若
將
成
論
所
說
之
四
加
行
，
列
在
第
七
住
位
；
將
楞

嚴
所
說
四
加
行
列
在
地
前
四
十
心
後
，
方
是
正
理
；
此
位
雖

仍
在
勝
解
行
位
中
，
然
而
已
能
示
同
佛
行
，
即
是
《
起
信
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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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所
說
解
行
位
：
「
菩
薩
如
是
發
心
之
時
，
則
得
少
分
見
佛

法
身
，
能
隨
願
力
現
八
種
事
：
謂
從
兜
率
天
宮
下
來
、
入
胎
、

住
胎
、
出
胎
、
出
家
、
成
佛
、
轉
法
輪
、
般
涅
槃
。
」
此
楞

嚴
所
說
加
行
位
菩
薩
之
加
行
內
涵
，
迥
異
成
論
所
說
四
加
行

故
，
乃
是
成
論
之
相
見
道
位
等
加
行
所
攝
者
故
。
是
故
，
若

將
成
論
四
加
行
之
內
涵
，
列
在
地
前
之
四
十
心
後
，
則
成
違 

佛
經
旨
之
說
，
余
則
不
能
認
同
之
也
！
如
是
，
楞
嚴
與
成
論

之
四
加
行
內
涵
有
異
，
學
人
應
知
，
不
應
混
為
一
譚
，
不
可

隨
於
古
今
大
師
錯
誤
之
教
判
而
轉
也
！
當
完
全
依 

世
尊

在
諸
經
中
所
說
之
聖
教
為
準
的
。 

從
上
面
可
知
，
當
依
《
楞
嚴
經
》
及
《
成
唯
識
論
》
所
說
內
容

來
分
判
四
加
行
之
真
實
義
，
若
不
如
是
，
則
會
像
羅
丹
一
樣
，
對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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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
位
及
加
行
位
嚴
重
錯
解
，
才
會
片
面
說
出
四
加
行
攝
入
四
十
心
的

十
迴
向
心
之
後
，
還
強
詞
奪
理
說 

平
實
導
師
不
對
，
真
是
顛
倒
！ 

所
以
說
，
羅
丹
嚴
重
誤
解
資
糧
位
與
四
加
行
的
內
容
，
以
此
來

評
論
他
人
，
會
讓
人
看
笑
話
的
！
直
笑
羅
丹
真
是
沒
有
智
慧
！ 

羅
丹
邪
見
十
五
：
七
住
菩
薩
不
具
妙
觀
察
智
及
平
等
性
智 

羅
丹
在
該
書
第
八
十
二
頁
如
是
說
：
蕭
平
實
被
人
抓
包
，
為
了

避
免
顏
面
盡
失
，
只
好
編
造
佛
語
，
並
且
羅
丹
認
為
七
住
菩
薩
不
具

有
妙
觀
察
智
及
平
等
性
智
。 

後
學
辨
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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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丹
明
心
也
無
，
又
如
何
了
知
明
心
的
菩
薩
有
無
少
分
下
品
妙

觀
察
智
及
平
等
性
智
呢
？
為
什
麼
明
心
的
菩
薩
具
有
下
品
妙
觀
察
智

及
平
等
性
智
，
茲
引
經
文
說
明
之
： 

《
大
乘
本
生
心
地
觀
經
》
卷
二
〈
報
恩
品
第
二
之
上
〉
： 

「
二
平
等
性
智
，
轉
我
見
識
得
此
智
慧
，
是
以
能
證
自
佗

（
同
「
他
」
）
平
等
二
無
我
性
，
如
是
名
為
平
等
性
智
。

三
妙
觀
察
智
，
轉
分
別
識
得
此
智
慧
，
能
觀
諸
法
自
相
共

相
，
於
眾
會
前
說
諸
妙
法
，
能
令
眾
生
得
不
退
轉
，
以
是

名
為
妙
觀
察
智
。
」
4 

                                        

             

 
 

4  C
B

ETA
, T03, no. 159, p. 298, c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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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中
已
明
說
：
平
等
性
智
是
菩
薩
依
第
八
識
的
真
如
性
，
轉
我

見
識
（
即
末
那
識
，
因
為
末
那
與
四
大
煩
惱
—
—
我
癡
、
我
見
、
我
慢
、
我
愛

相
應
）

的
分
別
性
而
發
起
的
般
若
智
慧
；
妙
觀
察
智
是
菩
薩
依
第
八

識
本
來
自
性
清
淨
涅
槃
的
體
性
，
轉
分
別
識
（
第
六
意
識
）
的
分
別
性

而
發
起
的
般
若
智
慧
；
而
此
二
智
慧
，
乃
是
菩
薩
一
念
相
應
慧
初
明

心
時
，
現
觀
第
八
識
才
是
真
實
心
、
是
常
住
法
，
而
意
識
、
末
那
不

是
真
實
心
、
是
虛
妄
法
，
因
此
緣
故
，
意
識
如
理
作
意
的
結
果
，
末

那
接
受
而
明
心
證
真
，
所
以
當
意
識
、
末
那
能
夠
接
受
第
八
識
是
常

住
法
，
不
再
認
定
自
己
是
常
住
法
，
並
轉
依
第
八
識
無
生
的
體

性
—
—
不
在
六
塵
分
別
，
意
識
及
末
那
就
有
一
分
清
淨
，
此
二
智
慧

即
是
下
品
妙
觀
察
智
及
平
等
性
智
，
亦
名
根
本
無
分
別
智
。
又
菩
薩

始
從
初
證
第
八
識
心
體
之
七
住
真
見
道
位
，
末
至
相
見
道
位
始
入
初

地
入
地
心
以
前
，
皆
有
下
品
妙
觀
察
智
、
平
等
性
智
，
唯
未
具
足
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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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
爾
，
要
待
初
地
之
入
地
心
位
方
得
圓
滿
具
足
下
品
二
智
。
是
故 

玄

奘
菩
薩
依
具
足
證
得
下
品
二
智
—
—
已
具
初
分
道
種
智
，
而
說
「
通

達
位
中
發
起
初
地
心
」。
玄
奘
菩
薩
頌
中
「
發
起
初
心
歡
喜
地
」
者
，

非
是
說
發
起
二
智
之
初
心
也
，
乃
是
說
始
發
初
地
之
智
慧
聖
心
也
。 

從
上
面
可
知
，
明
心
的
菩
薩
具
有
下
品
妙
觀
察
智
及
平
等
性

智
少
分
，
但
未
具
足
圓
滿
，
而
是
到
初
地
入
地
心
才
具
足
圓
滿
下
品

妙
觀
察
智
及
平
等
性
智
，
而
不
是
初
地
才
具
有
下
品
妙
觀
察
智
及
平

等
性
智
少
分
，
因
此
緣
故
，
才
能
「
通
達
位
中
發
起
初
地
心
」
故
。

由
於
羅
丹
自
己
誤
解
經
論
所
說
，
不
認
為
七
住
菩
薩
具
有
下
品
妙
觀

察
智
及
平
等
性
智
，
認
為
初
地
才
有
下
品
妙
觀
察
智
及
平
等
性
智
，

皆
是
嚴
重
誤
解
《
成
唯
識
論
》
所
說
，
以
此
錯
誤
知
見
卻
來
評
論
他

人
完
全
符
合
佛
說
的 

平
實
導
師
為
非
法
，
何
其
顛
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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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以
說
，
羅
丹
！
你
自
己
被
抓
包
，
為
了
避
免
自
己
顏
面
，
只

好
扭
曲
事
實
，
顛
倒
佛
語
，
藉
著
誣
賴
善
知
識
而
想
要
轉
移
焦
點
，

真
是
可
悲
！
像
這
樣
顛
倒
行
，
也
唯
有
不
學
無
術
的
六
識
論
者
羅
丹

身
上
才
能
發
現
，
也
唯
有
修
學
藏
密
而
不
直
心
的
羅
丹
才
做
得
出

來
；
因
此
，
羅
丹
，
你
不
僅
是
佛
說
的
可
憐
愍
人
，
在
後
學
眼
中
也

永
遠
是
一
位
可
憐
的
人
！ 

建
議
既
未
明
心
、
見
性
，
還
落
在
意
識
心
為
常
的
羅
丹
，
有
空

時
候
多
讀
經
典
倒
是
真
的
；
不
過
在
讀
經
的
時
候
，
千
萬
不
要
斷
章

取
義
、
斷
句
取
義
，
掐
頭
去
尾
，
只
取
你
所
需
，
而
將
完
整
的
佛
法

肢
解
成
支
離
破
碎
；
因
為
這
樣
的
過
失
很
大
，
將
使
你
下
墮
，
再
回

頭
已
經
是
無
量
劫
以
後
的
事
了
，
宜
謹
慎
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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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

丹
邪
見
十
六
：
蕭
平
實
「
造
神
運
動
」
可
休
矣 

 
 
 
 
 
 
 
 
 
 

｜
｜
弟
子
悟
境
竟
可
「
回
收
」 

羅
丹
在
該
書
第
八
十
三
至
八
十
七
頁
如
是
說
： 

一
、
蕭
平
實
竟
然
可
以
「
回
收
」
弟
子
的
悟
境
，
這
像
話
嗎
？ 

二
、
蕭
平
實
的
「
造
神
運
動
」
可
以
休
矣
！ 

後
學
辨
正
： 

羅
丹
！
明
心
後
，
退
失
菩
提
心
的
菩
薩
已
經
不
是
七
住
菩
薩
，

你
難
道
不
知
道
嗎
？
這
麼
簡
單
的
邏
輯
，
也
可
以
讓
你
扭
曲
到
這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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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度
，
後
學
只
能
搖
頭
嘆
息
：
世
上
竟
有
如
此
愚
癡
者
！
盡
在
此
胡

言
亂
語
！
從
這
裡
可
以
看
出
，
羅
丹
連
最
基
本
佛
法
知
見
也
沒
有
，

又
如
何
能
知
道
菩
薩
明
心
所
悟
的
真
實
的
內
容
呢
？
又
如
何
知
道

明
心
的
人
為
七
住
圓
滿
的
菩
薩
？
所
以
說
，
羅
丹
！
你
真
的
要
好
好

加
強
佛
法
知
見
，
以
免
讓
人
看
笑
話
！ 

《
菩
薩
瓔
珞
本
業
經
》
卷
一
〈
賢
聖
學
觀
品
第
三
〉
： 

「
是
人
爾
時
從
初
一
住
至
第
六
住
中
，
若
修
第
六
般
若
波

羅
蜜
，
正
觀
現
在
前
，
復
值
諸
佛
菩
薩
知
識
所
護
故
，
出

到
第
七
住
，
常
住
不
退
。
自
此
七
住
以
前
名
為
退
分
。
佛

子
！
若
不
退
者
：
入
第
六
般
若
，
修
行
於
空
、
無
我
、
人
、

主
者
，
畢
竟
無
生
，
必
入
定
位
。
佛
子
！
若
不
值
善
知
識

者
，
若
一
劫
、
二
劫
，
乃
至
十
劫
，
退
菩
提
心
。
如
我
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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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眾
中
，
有
八
萬
人
退
。
如
淨
目
天
子
法
才
、
王
子
舍
利

弗
等
，
欲
入
第
七
住
，
其
中
值
惡
因
緣
故
，
退
入
凡
夫
不

善
惡
中
，
不
名
習
種
性
人
；
退
入
外
道
若
一
劫
、
若
十
劫
，
乃

至
千
劫
，
作
大
邪
見
及
五
逆
，
無
惡
不
造
，
是
為
退
相
。
」
5 

經
中
已
明
文
： 

一
、
六
住
位
菩
薩
若
修
第
六
般
若
波
羅
蜜
（
即
禪
宗
的
參
禪
）
，
能

夠
一
念
相
應
慧
，
得
到
正
確
的
觀
行
（
不
僅
現
觀
自
己
真
心
的
真
如
性
運

作
，
祂
在
眾
生
身
中
，
不
生
不
滅
、
不
垢
不
淨
、
不
增
不
減
，
而
且
也
能
現
觀

其
他
有
情
的
真
如
性
運
作
，
祂
在
其
他
眾
生
身
中
，
不
生
不
滅
、
不
垢
不
淨
、

                                        

             

 
 

5  C
B

ETA
, T24, no. 1485, p. 1014, c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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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增
不
減
，
能
作
這
樣
的
觀
行
，
名
為
正
觀
；
反
之
，
名
為
邪
觀
）
。
能
夠
這

樣
現
觀
自
他
有
情
真
心
運
作
的
人
，
即
為
禪
宗
的
破
本
參
的
菩
薩
，

亦
名
勝
義
僧
，
不
論
他
身
為
出
家
人
或
在
家
人
。 

二
、
如
果
菩
薩
找
到
第
八
識
，
現
觀
自
他
有
情
真
心
真
如
性
及

勇
於
承
擔
，
並
有
諸
佛
、
菩
薩
、
真
善
知
識
所
護
念
攝
受
，
才
能
出

到
第
七
住
位
，
常
住
不
退
，
是
名
位
不
退
；
如
果
找
到
第
八
識
，
不

肯
承
擔
或
者
沒
有
諸
佛
、
菩
薩
、
真
善
知
識
所
護
念
攝
受
，
若
一
劫

乃
至
十
劫
，
還
是
會
退
失
菩
提
心
，
退
回
七
住
以
下
，
當
然
已
不
是

明
心
的
七
住
菩
薩
了
。
因
此 
佛
在
《
菩
薩
瓔
珞
本
業
經
》
告
知
：
凡

是
明
心
的
人
，
如
果
有
諸
佛
、
菩
薩
、
真
善
知
識
所
護
念
攝
受
，

名
為
七
住
位
不
退
菩
薩
；
凡
是
明
心
後
，
退
失
菩
提
心
的
人
，
不

再
以
第
八
識
為
真
心
的
人
，
佛
當
然
收
回
此
人
的
開
悟
身
分
，
不
再



54 

認
定
是
第
七
住
的
位
不
退
菩
薩
，
當
然
改
稱
六
住
菩
薩
，
乃
至
成
為

六
住
以
下
的
菩
薩
了
。
同
樣
的
道
理
，
平
實
導
師
對
於
明
心
後
退
失

菩
提
心
、
反
認
意
識
心
是
常
的
人
，
認
為
他
已
經
不
是
七
住
明
心
的

菩
薩
，
因
此
回
收
七
住
菩
薩
的
名
稱
，
這
樣
的
作
為
有
何
不
可
？
還

勞
羅
丹
撰
文
毀
謗
。 

從
上
可
知
，
羅
丹
連
這
麼
簡
單
的
邏
輯
都
不
知
，
顯
然
是
為
了

反
對
而
反
對
，
故
意
扭
曲
經
典
所
說
，
故
意
栽
贓 

平
實
導
師
，
這

樣
的
行
為
，
已
經
不
是
一
位
修
學
佛
法
的
人
應
有
的
態
度
！
所
以

說
，
身
為
六
識
論
信
徒
的
羅
丹
，
身
為
藏
密
遍
德
仁
波
切
弟
子
的
羅

丹
，
已
非
直
心
人
；
既
然
不
是
直
心
的
人
，
當
然
不
可
能
知
道 

佛

在
《
菩
薩
瓔
珞
本
業
經
》
所
說
的
正
觀
內
容
為
何
，
也
不
知
證
悟
菩

薩
所
悟
真
實
心
的
內
容
，
更
不
可
能
知
道
：
明
心
後
如
果
沒
有
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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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
、
菩
薩
、
真
善
知
識
所
護
念
及
攝
受
，
還
會
退
失
菩
提
心
的
原
因
。

由
此
緣
故
，
對
於
退
失
者
應
該
收
回
開
悟
印
證
的
原
因
，
羅
丹
當
然

更
無
所
知
了
。
所
以
說
，
羅
丹
乃
是
我
見
未
斷
的
凡
夫
，
當
然
是
被

無
明
籠
罩
非
常
嚴
重
的
人
，
因
此
建
議
羅
丹
應
該
趕
快
消
除
無
明
，

未
來
才
有
可
能
證
悟
、
未
來
才
有
可
能
對
第
八
識
有
正
確
的
觀
行
、

未
來
才
有
可
能
成
為
七
住
位
不
退
菩
薩
；
否
則
以
你
現
在
這
樣
的
行

為
，
自
己
未
證
悟
，
也
不
知
正
觀
真
實
內
容
，
以
自
己
荒
謬
的
六
識

論
，
欲
評
論
他
人
，
謗
說
他
人
是
在
作
造
神
運
動
，
若
不
是
極
度
顛

倒
愚
癡
，
何
以
致
此
？
像
這
樣
顛
倒
愚
癡
的
作
法
，
真
的
會
障
礙
你

的
佛
菩
提
道
，
也
將
延
遲
佛
菩
提
道
於
久
遠
劫
之
後
。 

在
此
殷
切
盼
望
羅
丹
謹
慎
說
法
為
要
，
也
建
議
羅
丹
未
來
發
起

慧
眼
抉
擇
，
否
則
以
你
現
在
的
行
為
，
未
來
將
受
長
劫
苦
報
，
不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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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所
能
忍
受
，
慎
思
念
之
！ 

南
無
本
師 

釋
迦
牟
尼
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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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丹
邪
見
十
七
：
蕭
平
實
弘
傳
的
如
來
藏
和
印
度
梵
我 

 
 
 
 
 

外
道
無
二
致 

羅
丹
在
該
書
第
八
十
七
至
八
十
九
頁
如
是
說
：
蕭
平
實
深
深
執

著
著
如
來
藏
，
這
和
印
度
梵
我
外
道
可
說
是
毫
無
二
致
，
認
為
蕭
平

實
所
弘
傳
的
如
來
藏
與
印
度
梵
我
外
道
一
樣
。 

後
學
辨
正
： 

這
是
羅
丹
中
了
印
順
斷
見
外
道
的
毒
，
才
會
說
出
如
此
荒
唐

語
。
因
為
印
順
在
《
佛
教
史
地
考
論
》
第
一○

○

頁
如
是
云
： 

如
來
者
，
一
切
有
情
有
如
來
性
，
無
不
可
以
成
佛
。
如
來

性
真
常
不
變
，
即
清
淨
本
具
之
心
體
。
離
幻
妄
時
，
證
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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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性
，
而
圓
顯
如
來
之
本
體
也
。
此
真
常
淨
心
，
易
與
婆

羅
門
之
梵
我
相
雜
，
而
其
時
又
適
為
婆
羅
門
教
復
興
，
梵

我
論
大
成
之
世
，
佛
陀
漸
與
梵
天
同
化
矣
。 

亦
即
印
順
認
為
如
來
的
法
身
—
—
如
來
藏
是
印
度
外
道
神
我
、
梵

我
，
是
「
佛
陀
漸
與
梵
天
同
化
」。 

可
是 

佛
在
經
典
都
開
示
：
如
來
藏
不
是
外
道
神
我
、
梵
我
，

如
《
入
楞
伽
經
》
卷
三
如
是
開
示
： 

爾
時
聖
者
大
慧
菩
薩
摩
訶
薩
白
佛
言
：
「
世
尊
！
如
修
多
羅

說
：
『
如
來
藏
自
性
清
淨
，
具
三
十
二
相
，
在
於
一
切
眾
生

身
中
，
為
貪
瞋
癡
不
實
垢
染
陰
界
入
衣
之
所
纏
裹
；
如
無
價

寶
，
垢
衣
所
纏
；
如
來
世
尊
復
說
常
恒
清
涼
不
變
。
』
世
尊
！

若
爾
外
道
亦
說
『
我
有
神
我
，
常
在
不
變
。
』
如
來
亦
說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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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藏
常
，
乃
至
不
變
。
世
尊
！
外
道
亦
說
有
常
作
者
，
不
依

諸
緣
自
然
而
有
，
周
遍
不
滅
；
若
如
是
者
，
如
來
外
道
說
無

差
別
。
」
佛
告
聖
者
大
慧
菩
薩
言
：
「
大
慧
！
我
說
如
來
藏

常
，
不
同
外
道
所
有
神
我
；
大
慧
！
我
說
如
來
藏
，
空
、
實

際
、
涅
槃
、
不
生
不
滅
、
無
相
無
願
等
文
辭
章
句
，
說
名
如

來
藏
；
大
慧
！
如
來
應
正
遍
知
，
為
諸
一
切
愚
癡
凡
夫
聞
說

無
我
生
於
驚
怖
，
是
故
我
說
有
如
來
藏
；
而
如
來
藏
無
所
分

別
，
寂
靜
無
相
，
說
名
如
來
藏
。
」
6 

又
如
《
楞
伽
阿
跋
多
羅
寶
經
》
卷
第
二
〈
一
切
佛
語
心
品
之
二
〉

開
示
： 

                                        

             

 
 

6  C
B

ETA
, T16, no. 671, p. 529, b18-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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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來
亦
復
如
是
，
於
法
無
我
離
一
切
妄
想
相
，
以
種
種
智

慧
善
巧
方
便
，
或
說
如
來
藏
，
或
說
無
我
。
以
是
因
緣
故
，

說
如
來
藏
不
同
外
道
所
說
之
我
，
是
名
說
如
來
藏
。
開
引

計
我
諸
外
道
故
，
說
如
來
藏
，
令
離
不
實
我
見
妄
想
，
入

三
解
脫
門
境
界
，
希
望
疾
得
阿
耨
多
羅
三
藐
三
菩
提
。
是

故
如
來
應
供
等
正
覺
，
作
如
是
說
如
來
之
藏
；
若
不
如
是
，

則
同
外
道
所
說
之
我
。
是
故
大
慧
！
為
離
外
道
見
故
，
當

依
無
我
如
來
之
藏
。
7 

從
上
面
經
典
可
以
證
明 
佛
所
說
的
如
來
藏
當
然
不
是
外
道

神
我
、
梵
我
。
而 

平
實
導
師
平
時
所
弘
揚
的
如
來
藏
法
，
不
僅

                                        

             

 
 

7  C
B

ETA
, T16, no. 670, p. 489, b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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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全
符
合
佛
說
，
與
佛
所
說
相
同
，
而
且
還
能
夠
與
禪
宗
祖
師
公

案
相
印
證
，
並
能
以
如
來
藏
妙
法
廣
破
外
道
神
我
梵
我
，
羅
丹
及

印
順
所
墮
的
外
道
神
我
邪
見
亦
在
所
破
之
列
，
當
然
不
是
羅
丹
所

說
的
外
道
神
我
、
梵
我
。
因
為 

平
實
導
師
秉
承 

佛
說
的
第
八
識
如

來
藏
心
，
恆
離
見
聞
覺
知
，
不
在
六
塵
中
分
別
，
如
《
入
楞
伽
經
》

卷
三
如
是
開
示
：
【
如
來
藏
無
所
分
別
、
寂
靜
無
相
】
；
平
實
導
師

不
僅
如
是
弘
揚
，
而
且
還
親
證
祂
，
親
見
自
他
有
情
真
心
如
來
藏
運

作
毫
無
差
池
，
因
此 
平
實
導
師
所
弘
揚
的
佛
法
正
是 

佛
的
正
法
。

反
觀
羅
丹
是
六
識
論
者
，
認
為
一
心
只
有
六
識
、
認
為
意
識
心
是

常
、
認
為
真
心
有
見
聞
覺
知
、
認
為
真
心
能
在
六
塵
分
別
，
不
但
落

入
外
道
神
我
之
中
，
根
本
已
否
定
第
八
識
存
在
，
完
全
違
背 

世
尊

的
開
示
；
為
什
麼
？
因
為
羅
丹
與
印
順
所
墮
的
意
識
正
是
外
道
神

我
，
乃
是
意
根
、
法
塵
相
接
觸
以
後
才
能
從
如
來
藏
中
出
生
的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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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被
生
的
法
，
本
身
是
生
滅
法
，
不
是
常
住
法
，
本
身
能
分
別
六
塵
，

不
離
六
塵
運
作
，
如
何
是 

佛
所
說
能
生
意
識
的
常
住
不
滅
、
離
見

聞
覺
知
、
不
在
六
塵
分
別
的
第
八
識
如
來
藏
呢
？
由
於
羅
丹
否
定
第

八
識
的
存
在
，
又
不
知
意
識
心
是
生
滅
法
，
反
執
意
識
心
為
常
住

法
，
落
入
外
道
神
我
中
，
所
以
才
將
完
全
符
合
佛
說
的 

平
實
導
師

之
如
來
藏
法
，
說
之
為
外
道
神
我
、
梵
我
，
真
是
顛
倒
！
因
為
這
樣

的
說
法
，
成
就
謗
佛
、
謗
法
、
謗
僧
的
過
失
！
這
樣
可
是
成
就
毀
謗

三
寶
之
重
罪
，
不
是
好
玩
的
，
因
為
那
是
無
間
地
獄
業
，
未
來
無
量

數
劫
將
受
的
慘
痛
果
報
，
這
不
是
三
言
兩
語
、
一
世
二
世
就
可
以
解

決
的
。 以

下
提
供
一
份
經
文
給
羅
丹
參
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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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方
便
佛
報
恩
經
》
卷
三
： 

「
佛
告
阿
難
！
人
生
世
間
禍
從
口
生
，
當
護
於
口
甚
於
猛

火
；
猛
火
熾
然
能
燒
一
世
，
惡
口
熾
然
燒
無
數
世
；
猛
火
熾

然
燒
世
間
財
，
惡
口
熾
然
燒
七
聖
財
。
是
故
阿
難
！
一
切
眾

生
禍
從
口
出
，
口
舌
者
，
鑿
身
之
斧
、
滅
身
之
禍
。
」
8 

羅
丹
！
經
文
已
經
很
清
楚
告
知
，
千
萬
不
要
逞
口
舌
之
快
；
在

此
建
議
羅
丹
，
飯
可
以
多
吃
，
話
可
不
要
亂
講
，
否
則
未
來
受
無
量

苦
，
再
回
頭
，
那
已
經
是
久
遠
劫
以
後
的
事
了
！
慎
思
念
之
！ 

南
無
本
師 

釋
迦
牟
尼
佛
！ 

                                        

             

 
 

8  C
B

ETA
, T03, no. 156, p. 141, a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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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丹
邪
見
十
八
：
洞
見
附
佛
外
道
蕭
平
實
邪
見 

 
 
 
 
 

  

｜
｜
阿
賴
耶
識
不
是
真
如 

如
來
藏 

羅
丹
在
該
書
第
八
十
九
至
九
十
一
頁
如
是
說
：
從
「
五
重
唯
識

觀
」
，
就
能
夠
洞
見
附
佛
外
道
蕭
平
實
的
邪
見
；
並
且
羅
丹
認
為
阿

賴
耶
識
不
是
真
如
、
如
來
藏
。 

後
學
辨
正
： 

每
次
看
到
羅
丹
胡
言
亂
語
，
後
學
只
能
嘆
息
道
：
「
世
上
竟
有

如
此
愚
癡
者
，
自
己
說
法
顛
倒
違
背
佛
說
還
不
知
，
還
說
他
人
顛

倒
，
也
是
佛
說
的
愚
癡
人
也
！
」
又
羅
丹
違
背
經
中
說
法
，
想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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窺
基
大
師
的
「
五
重
唯
識
觀
」
來
破 

平
實
導
師
說
法
，
反
而
證
明 

平

實
導
師
說
法
正
確
，
證
明
羅
丹
錯
得
離
譜
！
針
對
羅
丹
說
法
落
處
，

後
學
說
明
如
下
： 

一
、
窺
基
大
師
在
《
大
乘
法
苑
義
林
章
》
卷
一
如
是
云
： 

「
第
一
出
體
者
，
此
有
二
種
，
一
所
觀
體
、
二
能
觀
體
；

所
觀
唯
識
，
以
一
切
法
而
為
自
體
，
通
觀
『
有
無
』
為
唯

識
故
。
」
略
有
五
重
：
一
、
遣
虛
存
實
識
：
觀
遍
計
所
執

（
性
）
唯
虛
妄
起
，
都
無
體
用
，
應
正
遣
空
，
情
有
理
無
故
；

觀
依
他
（
起
性
）、
圓
成
諸
法
體
實
（
圓
成
實
性
），
二
智
境
界
，

應
正
存
有
，
理
有
情
無
故
…
…
成
唯
識
言
：「
識
言
總
顯
一

切
有
情
各
有
八
識
、
六
位
心
所
，
所
變
相
（
分
）
、
見
（
分
）
，

分
位
差
別
，
及
彼
空
理
所
顯
真
如
，
識
自
相
故
，
識
相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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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
二
所
變
故
、
三
分
位
故
、
四
實
性
故
，
如
是
諸
法
皆

不
離
識
，
總
立
識
名
，
唯
言
但
遮
愚
夫
所
執
，
定
離
諸
識

實
有
色
等
。
」
…
…
二
、
捨
濫
留
純
識
，
雖
觀
事
理
皆
不

離
識
，
然
此
內
識
有
境
、
有
心
。
心
起
必
託
內
境
生
故
，

但
識
言
唯
，
不
言
唯
境
。
成
唯
識
言
：
「
識
唯
內
有
，
境
亦

通
外
，
恐
濫
外
故
，
但
言
唯
識
。
」
…
…
三
、
攝
末
歸
本

識
，
心
內
所
取
境
界
顯
然
，
內
能
取
心
作
用
亦
爾
，
此
見
、

相
分
俱
依
識
有
，
離
識
自
體
，
本
末
法
必
無
故
。
三
十
頌

言
：
「
由
假
說
我
法
，
有
種
種
相
轉
，
彼
依
識
所
變
，
此
能

變
唯
三
。
」
成
唯
識
說
：
「
變
謂
識
體
轉
似
二
分
，
相
見
俱

依
自
體
起
故
。
」
…
…
四
、
隱
劣
顯
勝
識
，
心
及
心
所
俱

能
變
現
，
但
說
唯
心
，
非
唯
心
所
，
心
王
體
殊
勝
，
心
所

劣
依
勝
生
，
隱
劣
不
彰
，
唯
顯
勝
法
。
…
…
五
、
遣
相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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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識
。
識
言
所
表
，
具
有
理
事
，
事
為
相
用
，
遣
而
不
取
，

理
為
性
體
，
應
求
作
證
。
勝
鬘
經
說
自
性
清
淨
心
…
…
證

真
觀
位
，
照
真
理
而
俗
事
彰
，
理
事
既
彰
，
我
法
便
息
，

此
即
一
重
所
觀
體
也
。
9 

二
、
窺
基
大
師
在
《
大
乘
法
苑
義
林
章
》
卷
一
開
宗
明
義
說
：

有
能
取
與
所
取
，
所
取
是
相
分
，
能
取
是
見
分
，
正
如
《
成
唯
識

論
》
卷
二
開
示
：「
然
心
、
心
所
一
一
生
時
，
以
理
推
徵
各
有
三
分
，

所
量
、
能
量
、
量
果
別
故
，
相
（
分
）
、
見
（
分
）
必
有
所
依
體
故
。
」

10
，
相
見
二
分
之
知
見
，
是
一
般
佛
弟
子
應
有
的
唯
識
知
見
，
想
必

                                        

             

 
 

9  C
B

ETA
, T45, no. 1861, p. 258, b19-p. 259, a27 

10  C
B

ETA
, T31, no. 1585, p. 10, b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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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丹
不
會
不
知
道
吧
？
如
果
不
知
道
，
顯
示
羅
丹
佛
學
知
見
有
待
加

強
，
不
是
嗎
？ 

三
、
窺
基
大
師
對
「
五
重
唯
識
觀
」
開
示
，
後
學
分
段
略
說
如

下
： 

三‧

一
、
「
遣
虛
存
實
識
」
：
一
切
有
情
各
有
八
個
識
，
而
每

一
個
識
都
能
變
現
相
分
、
見
分
二
種
及
三
性
（
圓
成
實
性
、
遍
計
執
性
、

依
他
起
性
）
。
譬
如
眼
見
色
，
由
「
識
（
第
八
識
、
阿
賴
耶
識
）
」
生
眼
識
相

分
與
見
分
，
而
此
眼
識
相
分
與
見
分
都
是
「
識
」
所
變
現
，
是
「
識
」

的
圓
成
實
性
，
也
是
依
根
、
塵
、
觸
而
有
的
依
他
起
性
，
這
已
顯
示

第
八
識
如
來
藏
是
萬
有
的
本
源
，
不
可
能
是
羅
丹
說
的
外
道
神
我
意

識
；
有
了
相
分
，
見
分
必
定
去
分
別
，
不
會
不
分
別
，
所
以
眼
識
能

了
知
外
境
的
青
黃
赤
白
等
顯
色
，
像
這
樣
對
外
境
必
定
會
去
分
別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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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性
，
在
唯
識
學
上
，
名
為
遍
計
執
性
。
（
此
中
亦
有
稱
圓
成
實
性
是
第

八
識
，
遍
計
執
性
是
第
七
識
，
依
他
起
性
是
意
識
，
以
及
圓
成
實
性
函
蓋
遍
計

執
性
、
依
他
起
性
之
說
法
，
如
果
詳
細
說
明
，
將
耗
費
許
多
時
間
與
心
力
，
就

算
寫
了
，
沒
有
智
慧
的
羅
丹
必
定
聞
之
不
信
，
也
必
定
毀
謗
，
為
了
減
輕
羅
丹

無
根
毀
謗
罪
業
，
在
此
不
予
說
明
。
如
果
大
眾
想
要
了
知
這
三
者
真
實
義
，
詳

見
《
入
楞
伽
經
、
解
深
密
經
》
等
）
，
從
上
可
知
，
眼
見
色
這
一
剎
那
，

由
「
識
」
生
起
了
眼
識
相
應
之
相
分
色
塵
與
見
分
，
眼
識
見
分
分
別

相
分
色
塵
，
而
有
了
別
外
境
之
功
能
，
此
在
唯
識
學
上
，
稱
為
見
性

（
不
是
《
大
般
涅
槃
經
》
所
說
的
眼
見
佛
性
之
見
性
）
。
雖
然
這
一
剎
那
眼

見
，
具
足
相
見
二
分
功
能
，
也
具
足
了
見
性
的
功
能
，
更
具
足
了
三

性
（
圓
成
實
性
、
依
他
起
性
、
遍
計
執
性
）
。 

同
樣
的
道
理
，
眼
識
「
能
見
」
面
對
「
所
見
」
時
，
必
有
二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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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三
性
，
因
為
必
須
有
意
根
與
第
八
識
如
來
藏
同
時
運
作
才
能
成

功
；
耳
識
、
鼻
識
、
舌
識
、
身
識
、
意
識
、
末
那
、
第
八
識
亦
有
相

見
二
分
及
三
性
，
亦
具
足
聞
性
、
嗅
性
、
嚐
性
、
覺
性
、
知
性
、
作

主
性
、
不
會
性
、
隨
緣
性
（
不
在
六
塵
分
別
之
特
性
，
當
然
還
有
其
他
功
能
，

詳
見
平
實
導
師
《
燈
影
》
一
書
，
在
此
不
多
說
明
）
及
三
性
，
因
此
每
一
個

識
現
行
時
必
定
有
相
見
二
分
、
功
能
性
及
三
性
。
其
中
眼
識
等
七
轉

識
之
相
見
二
分
、
功
能
性
及
三
性
都
在
六
塵
境
上
運
作
，
與
第
八
識

不
在
六
塵
境
中
運
作
大
不
相
同
；
此
唯
有
證
悟
後
，
在
具
有
唯
識
種

智
的
真
善
知
識
教
導
下
，
才
會
出
生
的
智
慧
，
不
是
未
明
心
，
仍
墮

在
意
識
神
我
的
藏
密
附
佛
外
道
羅
丹
所
能
了
知
，
也
不
是
身
為
凡
夫

種
性
之
遍
德
仁
波
切
弟
子
羅
丹
所
能
了
知
的
唯
識
境
界
；
更
不
是
未

斷
我
見
，
具
足
邪
知
邪
見
的
羅
丹
所
能
了
知
的
唯
識
種
智
的
境
界
。

唯
除
羅
丹
後
時
捨
棄
六
識
論
，
並
且
未
來
能
夠
明
心
見
性
後
，
進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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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真
善
知
識
教
導
下
，
才
能
出
生
的
唯
識
智
慧
。
由
於
前
七
識
（
包

括
相
見
二
分
、
功
能
性
及
三
性
）
是
虛
妄
不
實
的
，
唯
有
第
八
識
才
是
真

實
的
，
因
為
前
七
識
（
包
括
七
識
本
體
、
相
見
二
分
、
見
聞
覺
知
性
、
三
性

等
）

都
是
從
第
八
識
出
生
，
因
此
遣
虛
（
前
七
識
）

而
存
實
識
（
第
八

識
）

也
，
當
然
不
能
說
如
來
藏
是
外
道
神
我
的
意
識
生
滅
心
！ 

三‧

二
、「
捨
濫
留
純
識
」：
吾
人
雖
見
聞
覺
知
有
外
境
等
，
其

實
都
是
「
識
（
第
八
識
、
阿
賴
耶
識
）

」
所
變
現
的
，
為
什
麼
？
因
為

「
識
」
透
過
自
己
所
變
現
的
五
色
根
之
五
扶
塵
根
攝
取
外
塵
，
由
共

業
有
情
第
八
識
變
現
之
外
相
分
六
塵
得
以
攝
入
，
成
為
外
六
入
，
再

藉
著
五
扶
塵
根
傳
遞
到
五
勝
義
根
的
大
腦
，
由
真
識
如
來
藏
變
生
了

內
六
塵
（
似
有
外
境
的
帶
質
境
）

而
成
為
內
六
入
，
此
時
五
勝
義
根
與

內
六
塵
相
觸
而
從
如
來
藏
中
出
現
眼
等
六
識
而
有
六
識
見
分
，
由
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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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六
識
見
分
分
別
色
塵
等
六
種
相
分
，
藉
以
了
知
外
境
內
容
，
藉
此

來
連
接
外
境
，
讓
眾
生
誤
以
為
真
實
接
觸
外
境
，
正
如
《
大
乘
密
嚴

經
》
卷
三
下
〈
阿
賴
耶
微
密
品
第
八
〉
開
示
：
「
諸
仁
者
！
阿
賴
耶

識
有
能
取
（
見
分
）
、
所
取
（
相
分
）
，
二
種
相
生
，
如
蛇
有
二
頭
，

所
樂
同
往
，
此
亦
如
是
，
與
色
相
俱
，
世
間
之
人
取
之
為
色
，
或

計
我
、
我
所
，
若
有
、
若
無
，
能
（
造
）

作
世
間
，
於
世
自
在
。
」

11
，
亦
如
《
大
乘
密
嚴
經
》
卷
三
下
〈
阿
賴
耶
微
密
品
第
八
〉
云
：

「
阿
賴
耶
識
變
似
眾
境
，
彌
於
世
間
，
染
意
（
根
）
攀
緣
執
我
、
我

所
，
諸
識
於
境
各
各
了
別
。
」
12
，
由
於
眾
生
不
了
知
唯
識
真
實

                                        

             

 
 

11 C
B

ETA
, T16, no. 681, p. 741, c10-13 

12  C
B

ETA
, T16, no. 681, p. 741, b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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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理
—
—
都
是
第
八
識
變
現
出
來
的
似
有
外
境
相
，
以
為
真
實
有
外

境
存
在
，
而
在
這
似
有
外
境
上
分
別
執
著
，
輪
迴
生
死
而
不
知
。
然

而
此
若
離
「
識
（
第
八
識
）
」
，
必
無
相
見
二
分
之
存
在
，
更
無
法
了

知
外
境
之
存
在
，
所
以
這
些
五
根
（
包
括
五
扶
塵
根
、
五
勝
義
根
）
、
外

六
塵
相
、
前
七
識
相
應
的
相
見
二
分
，
都
是
從
識
（
第
八
識
如
來
藏
）
之

理
體
依
緣
而
變
現
出
來
的
；
前
七
識
見
分
與
所
見
的
六
塵
相
分
本
身

是
虛
妄
不
實
的
，
唯
有
第
八
識
才
是
真
實
的
，
因
此
捨
濫
（
捨
外
境
及

生
滅
識
等
濫
法
）
而
留
存
不
生
滅
的
「
純
識
（
第
八
識
）
」
也
。 

三‧

三
、
在
「
攝
末
歸
本
識
」
說
：
如
同
「
捨
濫
留
純
識
」

所
說
，
相
見
二
分
所
依
必
有
一
「
識
」
體
故
，
亦
如
《
成
唯
識
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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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二
所
說
：「
相
（
分
）、
見
（
分
）
」
必
有
所
依
體
故
」
13
，
當
知
此
「
識
」

必
為
第
八
識
也
，
因
此
若
離
「
識
（
第
八
識
）
」
體
，
必
無
相
分
色
陰
十

一
法
及
見
分
七
轉
識
等
相
見
二
分
，
故
攝
末
（
攝
受
如
來
藏
所
生
的
枝
末

法
相
見
二
分
）
而
歸
「
本
識
」
（
第
八
識
、
阿
賴
耶
識
、
如
來
藏
）
也
！ 

三‧

四
、
在
「
隱
劣
顯
勝
識
」
說
：
一
切
相
見
二
分
等
，
必
定

是
八
識
心
王
及
心
所
有
法
等
和
合
運
作
才
能
現
起
，
然
而
唯
識
學
上

都
說
：
八
識
心
王
最
殊
勝
，
心
所
有
法
較
劣
故
，
依
八
識
心
王
而
有

故
；
正
如
百
法
明
門
論
所
說
：「
一
切
最
勝
故
（
八
識
心
王
於
一
切
法
中

最
殊
勝
故
）
，
與
此
（
五
十
一
心
所
有
法
與
此
八
識
心
王
）
相
應
故
」
，
既
然

相
見
二
分
是
八
識
心
法
及
心
所
有
法
等
和
合
運
作
才
能
現
起
，
所
以

                                        

             

 
 

13  C
B

ETA
, T31, no. 1585, p. 10, b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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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所
有
法
都
不
能
離
開
八
識
心
王
而
存
在
；
又
八
識
心
王
中
，
以
第

八
識
最
為
殊
勝
故
，
因
為
其
他
七
識
都
是
從
第
八
識
而
出
生
故
，
前

七
識
不
能
離
開
第
八
識
而
有
故
；
而
七
識
見
分
所
分
別
的
相
分
十
一

法
，
也
是
由
第
八
識
如
來
藏
所
出
生
故
；
見
分
與
相
分
亦
都
依
第
八

識
如
來
藏
才
能
存
在
及
運
作
，
都
以
如
來
藏
心
為
根
本
，
因
此
緣

故
，
攝
末
（
七
轉
識
及
五
十
一
心
所
有
法
見
分
及
所
見
相
分
六
塵
等
法
）
回
歸

（
殊
）
勝
的
識
（
第
八
識
心
王
）
。 

三‧

五
、
在
「
遣
相
證
性
識
」
說
：
相
見
二
分
乃
是
「
識
」
所

變
現
，
而
見
分
能
分
別
相
分
，
所
以
世
人
才
能
了
知
諸
法
的
法
相
，

但
是
諸
法
相
都
是
「
本
性
識
」
所
生
，
是
「
本
性
識
」
所
生
法
，
不

能
離
開
此
「
識
」
而
有
諸
法
相
存
在
，
因
此
要
教
導
學
人
遣
相
（
遣

除
十
八
界
等
法
相
）

而
證
得
（
有
種
種
殊
勝
體
性
的
）
本
識
如
來
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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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上
面
可
知
，
每
一
識
運
作
時
都
有
相
見
二
分
、
有
能
取
與
所

取
；
包
括
第
八
識
阿
賴
耶
識
在
內
，
祂
運
作
時
也
有
相
見
二
分
，
也

有
能
取
與
所
取
；
只
是
祂
面
對
的
相
分
卻
與
七
轉
識
不
同
，
祂
所
取

的
萬
法
卻
不
是
七
轉
識
所
取
的
萬
法
，
因
為
祂
的
相
見
二
分
及
能
取

與
所
取
不
是
六
塵
境
界
中
法
，
只
有
悟
者
才
能
知
之
，
絕
非
未
斷
我

見
的
羅
丹
所
知
。
前
七
識
的
能
取
（
見
分
）
與
所
取
（
相
分
）
都
在
六
塵
境

上
分
別
，
沒
有
不
分
別
的
，
所
以
有
見
聞
覺
知
性
及
作
主
性
；
第
八

識
能
取
（
見
分
）
與
所
取
（
外
相
分
）
，
都
不
在
六
塵
境
上
，
所
以
祂
離
見

聞
覺
知
，
不
在
六
塵
上
分
別
，
為
三
賢
菩
薩
說
為
離
能
取
與
所
取
。

像
第
八
識
這
樣
殊
勝
的
體
性
—
—
離
見
聞
覺
知
性
，
迥
異
其
他
七
識

體
性
—
—
有
見
聞
覺
知
性
，
不
是
未
明
心
、
我
見
未
斷
，
仍
墮
在
意

識
心
上
的
羅
丹
所
能
了
知
。
也
難
怪
羅
丹
見
阿
賴
耶
識
有
相
見
二

分
、
有
能
取
與
所
取
，
直
說
祂
是
妄
心
、
妄
識
，
不
承
認
祂
是
真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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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
。
像
這
樣
的
謗
佛
、
謗
法
的
愚
癡
行
，
也
為
他
自
己
種
下
難
以
承

受
的
大
惡
業
，
這
也
是
《
大
乘
密
嚴
經
》
卷
三
所
說
的
愚
下
人
，
更

是
《
四
分
律
》
所
說
的
愚
癡
人
也
！ 

又
《
大
乘
密
嚴
經
》
卷
二
〈
阿
賴
耶
建
立
品
第
六
〉
開
示
： 

一
切
眾
生
阿
賴
耶
識
，
本
來
而
有
圓
滿
清
淨
，
出
過
於
世
，

同
於
涅
槃
。
譬
如
明
月
現
眾
國
土
，
世
間
之
人
見
有
虧
盈
，

而
月
體
性
未
嘗
增
減
。
藏
識
亦
爾
，
普
現
一
切
眾
生
界
中
，

性
常
圓
潔
不
增
不
減
，
無
智
之
人
妄
生
計
著
，
若
有
於
此

能
正
了
知
，
即
得
無
漏
轉
依
差
別
。
14 

                                        

             

 
 

14  C
B

ETA
, T16, no. 681, p. 737, c2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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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
問
：
羅
丹
！
眾
生
的
阿
賴
耶
識
「
本
來
而
有
，
圓
滿
清
淨
，

出
過
於
世
，
同
於
涅
槃
」
，
會
是
你
所
說
的
妄
心
嗎
？
會
是
你
所

說
的
妄
識
嗎
？
會
是
你
所
說
的
外
道
神
我
意
識
嗎
？ 

又
《
大
乘
密
嚴
經
》
卷
三
〈
阿
賴
耶
微
密
品
第
八
〉
： 

阿
賴
耶
識
亦
復
如
是
，
出
習
氣
泥
而
得
明
潔
，
為
諸
佛
菩

薩
大
人
所
重
，
如
有
妙
寶
世
所
希
絕
，
在
愚
下
人
邊
常
被

污
賤
，
智
者
得
已
獻
之
於
王
，
用
飾
寶
冠
為
王
所
戴
。
15 

試
問
：
阿
賴
耶
識
為
諸
佛
菩
薩
大
人
所
重
，
會
是
羅
丹
所
說
的

生
滅
法
嗎
？
會
是
羅
丹
所
說
的
無
常
法
嗎
？
會
是
羅
丹
所
說
的
外

                                        

             

 
 

15  C
B

ETA
, T16, no. 681, p. 741, c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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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神
我
意
識
嗎
？
如
果
你
不
承
認
，
表
示
你
十
信
位
未
滿
足
，
有
待

你
去
滿
足
十
信
位
再
來
說
吧
！
否
則
荒
唐
說
法
的
結
果
，
為
自
己
造

下
難
以
挽
回
的
局
面
，
那
可
是
難
以
承
受
的
重
罪
，
不
是
嗎
？ 

又
《
大
乘
本
生
心
地
觀
經
》
卷
三
〈
二 

報
恩
品
第
二
之
下
〉

開
示
： 

鈍
根
小
智
聞
一
乘
，
怖
畏
發
心
經
多
劫
，
不
知
身
有
如
來

藏
，
唯
欣
寂
滅
厭
塵
勞
；
眾
生
本
有
菩
提
種
，
悉
在
賴
耶

藏
識
中
，
若
遇
善
友
發
大
心
，
三
種
鍊
磨
修
妙
行
，
永
斷

煩
惱
所
知
障
，
證
得
如
來
常
住
身
。
16 

                                        

             

 
 

16  C
B

ETA
, T03, no. 159, p. 305, a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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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
入
楞
伽
經
》
卷
七
的
〈
十
一 

佛
性
品
〉
開
示
： 

阿
梨
耶
識
者
，
名
如
來
藏
，
而
與
無
明
七
識
共
俱
，
如
大
海

波
常
不
斷
絕
，
身
俱
生
故
。 

經
中
已
證
明
阿
賴
耶
識
就
是
如
來
藏
，
這
個
說
法
，
任
憑
羅

丹
如
何
詭
辯
，
也
是
無
法
否
認
的
事
實
，
不
是
嗎
？
如
果
你
否
認

了
，
你
又
如
何
面
對
經
典
所
說
真
實
理
？
你
又
如
何
面
對
大
眾
對
你

的
質
問
呢
？
所
以
奉
勸
羅
丹
，
說
法
要
依
經
依
論
如
實
說
法
，
而
不

是
依
據
說
法
錯
謬
的
祖
師
（
包
括
藏
密
在
內
）

不
如
法
說
！ 

羅
丹
想
用
「
五
重
唯
識
觀
」
來
評
論 

平
實
導
師
，
想
用
違
背

經
論
的
說
法
（
認
為
阿
賴
耶
識
不
是
真
如
、
如
來
藏
）

來
反
駁 

平
實
導

師
，
反
而
證
明 

平
實
導
師
所
說
的
法
完
全
符
合
經
中
說
法
及
窺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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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師
的
「
五
重
唯
識
觀
」
說
法
，
也
證
明
羅
丹
完
全
不
懂
經
典
真

實
義
及
唯
識
之
「
五
重
唯
識
觀
」。
為
何
羅
丹
對
經
中
真
實
義
及
「
五

重
唯
識
觀
」
錯
解
這
麼
嚴
重
，
追
根
究
柢
，
是
因
為
身
為
遍
德
仁
波

切
弟
子
的
藏
密
行
者
羅
丹
奉
行
的
六
識
論
，
都
是
墮
在
了
了
常
知
的

離
念
靈
知
境
界
上
，
乃
至
墮
在
第
四
喜
男
女
性
高
潮
當
中
，
離
開
不

了
淫
欲
覺
受
及
觀
淫
欲
無
形
無
相
之
樂
空
雙
運
境
界
中
，
因
為
這
些

境
界
都
是
意
識
所
行
境
界
—
—
都
在
六
塵
中
起
分
別
，
有
見
聞
覺
知

性
，
不
是
第
八
識
所
行
境
界
—
—
不
在
六
塵
分
別
、
離
見
聞
覺
知
。

也
難
怪
見
真
善
知
識 

平
實
導
師
說
真
心
離
見
聞
覺
知
，
心
中
不

信
、
懷
疑
，
乃
至
毀
謗
，
真
是
佛
說
的
可
憐
愍
人
。 

羅
丹
！
飯
可
以
亂
吃
，
話
可
不
要
講
，
亂
講
的
結
果
，
將
導
致

未
來
受
無
量
苦
，
何
必
為
一
時
口
舌
之
快
，
而
造
此
極
重
業
呢
？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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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
聰
明
的
你
，
一
定
不
會
打
錯
算
盤
才
是
！
若
不
如
是
，
聰
明
反
被

聰
明
誤
，
得
不
償
失
，
未
來
無
量
世
只
能
隨
最
重
業
而
下
墮
了
！
阿

彌
陀
佛
！ 

羅
丹
邪
見
十
九
：
勝
義
僧
是
初
地
以
上
菩
薩 

羅
丹
在
該
書
第
九
十
至
九
十
三
頁
如
是
說
：
揭
穿
並
洞
悉
附
佛

外
道
蕭
平
實
自
稱
三
地
菩
薩
的
虛
妄
。
文
中
並
妄
說
：
勝
義
僧
是
指

初
地
以
上
的
菩
薩
。 

後
學
辨
正
： 

羅
丹
！
勝
義
僧
是
不
是
單
指
初
地
以
上
菩
薩
？
不
是
你
說
了

就
算
，
是
要
以
經
文
來
證
明
，
因
此
後
學
說
明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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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乘
大
集
地
藏
十
輪
經
》
卷
五
〈
四 

有
依
行
品
第
四
之
一
〉

云
： 

「
復
次
善
男
子
！
有
四
種
僧
，
何
等
為
四
？
一
者
勝
義

僧
、
二
者
世
俗
僧
、
三
者
啞
羊
僧
、
四
者
無
慚
愧
僧
。
云

何
名
勝
義
僧
？
謂
佛
世
尊
、
若
諸
菩
薩
摩
訶
薩
眾
，
其
德

尊
高
，
於
一
切
法
得
自
在
者
、
若
獨
勝
覺
、
若
阿
羅
漢
、

若
不
還
、
若
一
來
、
若
預
流
，
如
是
七
種
補
特
伽
羅
，
勝

義
僧
攝
。
若
諸
有
情
帶
在
家
相
，
不
剃
鬚
髮
、
不
服
袈
裟
，

雖
不
得
受
一
切
出
家
別
解
脫
戒
，
一
切
羯
磨
、
布
薩
、
自

恣
悉
皆
遮
遣
，
而
有
聖
法
得
聖
果
故
，
勝
義
僧
攝
，
是
名

勝
義
僧
。
云
何
名
世
俗
僧
？
謂
剃
鬚
髮
、
被
服
袈
裟
，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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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出
家
別
解
脫
戒
，
是
名
世
俗
僧
。
…
…
」
17 

經
中
已
說
：
勝
義
僧
是
指
七
種
有
情
（
佛
、
菩
薩
摩
訶
薩
、
辟
支

佛
、
阿
羅
漢
、
三
果
人
、
二
果
人
、
初
果
人
）

，
其
中
之
一
是
菩
薩
摩
訶

薩
，
是
指
其
德
尊
高
，
於
一
切
法
得
自
在
者
；
這
樣
的
說
法
，
有
廣

義
及
狹
義
兩
種
說
法
。
狹
義
的
說
法
是
指
初
地
以
上
的
菩
薩
，
因

為
初
地
菩
薩
（
不
論
是
在
家
人
或
出
家
人
）
名
為
見
道
的
通
達
位
菩
薩
，

於
般
若
正
法
的
總
相
智
、
別
相
智
已
得
通
達
自
在
，
具
有
少
分
的
道

種
智
故
。
廣
義
的
說
法
是
指
已
明
心
的
第
七
住
位
菩
薩
，
也
可
以

於
般
若
正
法
具
有
少
分
的
通
達
自
在
，
不
論
其
身
分
為
在
家
人
或
出

家
人
，
為
什
麼
？
證
悟
第
八
識
後
，
了
知
一
切
法
不
能
外
於
第
八
識

                                        

             

 
 

17  C
B

ETA
, T13, no. 411, p. 749, c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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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有
，
而
且
對
真
心
如
來
藏
的
運
作
，
以
及
對
真
心
所
含
藏
的
種
種

功
能
差
別
也
能
夠
漸
漸
了
知
，
於
般
若
智
少
分
通
達
自
在
，
此
智
慧

並
不
是
聲
聞
阿
羅
漢
所
能
了
知
，
更
不
是
未
斷
我
見
、
仍
位
階
凡
夫

位
的
羅
丹
所
能
了
知
。
因
此
明
心
七
住
的
菩
薩
，
以
獲
得
總
相
般
若

智
慧
為
基
礎
，
進
修
相
見
道
位
所
應
修
證
的
般
若
別
相
智
，
漸
漸
往

初
地
通
達
位
邁
進
，
最
後
於
總
相
、
別
相
都
已
通
達
自
在
而
成
為
初

地
菩
薩
，
所
以
明
心
的
七
住
菩
薩
可
以
稱
為
菩
薩
摩
訶
薩
，
也
可
以

稱
為
勝
義
僧
，
不
論
他
是
在
家
身
或
出
家
身
。 

又
經
中
亦
說
：
譬
如
有
在
家
人
，
既
不
剃
鬚
髮
，
也
不
服
袈
裟
，

更
不
受
聲
聞
戒
，
以
致
僧
團
中
的
一
切
羯
磨
、
布
薩
自
恣
悉
皆
遮

遣
，
不
得
參
加
，
而
他
已
有
聖
法
（
如
有
開
悟
明
心
、
眼
見
佛
性
、
陽
焰
、

如
夢
，
乃
至
諸
地
地
上
觀
行
的
智
慧
）

，
可
以
教
導
他
人
親
證
如
上
的
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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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
，
而
有
聖
果
可
得
，
這
樣
的
人
，
也
是
勝
義
僧
所
攝
；
所
以
在
《
大

乘
大
集
地
藏
十
輪
經
》
所
說
的
勝
義
僧
，
只
要
明
心
的
菩
薩
（
含
）

以
上
，
不
論
是
出
家
人
或
在
家
人
，
都
可
以
稱
為
菩
薩
摩
訶
薩
、

勝
義
僧
，
不
一
定
要
到
初
地
才
稱
為
勝
義
僧
。 

綜
合
上
面
經
文
可
知
，
勝
義
僧
不
是
羅
丹
單
指
的
初
地
以
上
菩

薩
，
而
是
指
已
斷
三
縛
結
的
佛
門
四
眾
，
更
包
括
明
心
以
上
的
菩

薩
，
當
然
這
也
包
括
初
地
以
上
菩
薩
在
內
。
像
這
麼
簡
單
的
道
理
，

也
可
以
被
羅
丹
歪
曲
，
並
拿
來
大
做
文
章
，
真
不
知
你
是
用
什
麼
心

態
來
觀
待
此
事
？
真
不
知
道
你
是
如
何
學
習
佛
法
的
？
難
道
羅
丹

不
畏
謗
佛
之
重
罪
嗎
？
如
果
真
是
如
此
，
後
學
真
的
為
你
未
來
無
量

劫
的
嚴
峻
果
報
而
擔
憂
；
為
什
麼
？
因
為
在
《
阿
含
經
》
都
是
這
樣

記
載
：
說
法
與
佛
相
悖
即
是
謗
佛
，
而
謗
佛
的
果
報
非
輕
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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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心
而
又
眼
見
佛
性
的
十
住
菩
薩
當
然
能
知
七
住
菩
薩
明
心

的
境
界
，
同
證
明
心
沒
有
境
界
的
境
界
故
，
同
證
第
八
識
離
見
聞
覺

知
而
運
作
不
輟
故
，
同
證
第
八
識
所
顯
的
清
淨
性
故
；
雖
然
七
住
明

心
菩
薩
能
證
第
八
識
心
體
，
能
夠
了
知
第
八
識
所
顯
清
淨
性
，
但
是

無
法
了
知
眼
見
佛
性
的
十
住
菩
薩
的
如
幻
觀
境
界
，
為
什
麼
？
七
住

明
心
菩
薩
僅
證
第
八
識
心
體
故
，
僅
證
第
八
識
所
顯
示
的
現
象
故
，

未
曾
眼
見
第
八
識
的
作
用
故
，
未
能
眼
見
身
心
及
山
河
大
地
虛
幻

故
。
所
以
說
，
下
地
的
七
住
不
能
知
上
地
十
住
眼
見
佛
性
境
界
，
而

上
地
的
十
住
卻
能
知
下
地
七
住
明
心
境
界
。
同
樣
的
道
理
，
七
住
菩

薩
明
心
所
見
的
境
界
，
當
然
不
是
未
明
心
的
羅
丹
所
能
了
知
，
更
不

是
未
斷
我
見
的
羅
丹
所
能
到
達
的
境
界
，
但
是
七
住
的
菩
薩
能
知
六

識
論
者
羅
丹
所
墮
的
負
處
，
也
能
了
知
未
斷
我
見
羅
丹
的
不
如
法

處
，
為
什
麼
？
七
住
菩
薩
明
心
親
證
第
八
識
以
後
，
了
知
蘊
處
界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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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
妄
，
不
再
執
蘊
處
界
為
真
實
我
；
然
而
羅
丹
卻
無
法
了
知
蘊
處
界

的
虛
妄
，
反
執
蘊
處
界
為
真
實
我
，
當
然
不
知
七
住
菩
薩
明
心
以

後
，
反
觀
蘊
處
界
真
實
虛
妄
的
道
理
；
因
此
，
具
足
凡
夫
性
、
具
足

我
見
的
羅
丹
當
然
不
知
七
住
菩
薩
明
心
所
得
真
實
理
，
也
不
知
七
住

菩
薩
所
得
般
若
智
慧
，
當
然
更
不
知
道
為
什
麼
七
住
菩
薩
明
心
以

後
，
能
夠
證
明
蘊
處
界
虛
妄
的
道
理
。
羅
丹
如
同
牙
牙
學
語
之
小

兒
，
連
基
本
數
學
尚
無
所
知
，
連
1
、
2
、
3
等
阿
拉
伯
數
字
都

不
知
，
又
怎
麼
能
知
道
大
學
教
授
之
七
住
菩
薩
所
知
微
積
分
的
境
界

呢
？
又
有
何
能
力
評
論
大
學
教
授
之
七
住
菩
薩
所
親
證
的
般
若
智

慧
的
境
界
呢
？
既
然
羅
丹
連
明
心
也
無
，
又
如
何
了
知
戒
定
、
戒
慧

直
往
菩
薩
之
間
的
差
異
呢
？
又
如
何
了
知
諸
地
有
入
地
心
、
住
地

心
、
滿
地
心
之
間
的
差
異
呢
？
又
如
何
了
知 

平
實
導
師
唯
識
種
智

的
智
慧
呢
？
又
如
何
了
知
十
住
菩
薩
眼
見
佛
性
的
境
界
？
又
如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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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知
諸
經
、
諸
論
所
詮
釋
的
無
分
別
心
之
境
界
呢
？
又
如
何
了

知
…
…
；
所
以
說
羅
丹
我
見
未
斷
，
當
然
具
足
凡
夫
性
，
為
凡
夫
所

攝
，
當
然
不
是
菩
薩
摩
訶
薩
所
攝
，
也
不
是
勝
義
僧
所
函
蓋
。
既
然

是
凡
夫
一
個
，
欲
來
評
論
已
明
心
見
性
、
已
具
有
道
種
智
的 

平
實

導
師
，
將
自
己
未
來
無
量
世
的
法
身
慧
命
當
賭
注
，
未
免
膽
大
包

天
，
真
不
知
死
活
，
也
是
佛
說
的
可
憐
愍
人
！ 

如
同
以
往
，
後
學
還
是
建
議
羅
丹
多
讀
經
典
，
而
且
還
要
融
會

貫
通
，
千
萬
不
要
只
取
你
所
需
，
以
斷
章
取
義
、
斷
句
取
義
方
式
來

誤
導
眾
生
，
因
為
誤
導
眾
生
的
法
身
慧
命
，
可
是
要
受
無
量
苦
。
後

學
千
交
代
、
萬
交
代
，
羅
丹
可
不
要
不
見
黃
河
不
死
心
，
不
見
棺
材

不
掉
淚
；
到
那
時
候
，
就
算
見
了
黃
河
，
也
見
了
棺
材
，
想
要
死
心
、

掉
淚
，
都
已
經
來
不
及
了
，
為
什
麼
？
因
為
羅
丹
那
時
身
不
能
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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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不
能
言
，
只
好
隨
最
重
業
去
受
報
了
！
雖
然
後
學
恁
麼
老
婆
，
羅

丹
可
不
要
嫌
後
學
嘮
叨
，
因
為
這
牽
涉
到
羅
丹
的
法
身
慧
命
，
牽
涉

到
羅
丹
佛
菩
提
道
的
提
前
與
延
後
，
豈
可
草
草
了
結
？
因
此
建
議
羅

丹
趕
快
拋
棄
邪
謬
的
六
識
論
，
回
歸
佛
的
八
識
論
才
是
正
途
！
阿
彌

陀
佛
！ 

羅
丹
邪
見
二
十
：
蕭
平
實
妄
評
智
者
大
師 

竊
師
名
相 

羅
丹
在
該
書
第
九
十
三
至
九
十
五
頁
如
是
說
：
附
佛
外
道
蕭
平

實
不
應
以
自
己
私
見
來
妄
評
智
者
大
師
、
乃
至
竊
取
其
創
發
之
相
關

名
相
。 

後
學
辨
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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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實
導
師
在
《
宗
通
與
說
通
》
第
二
八○

頁
曾
說
過
： 

天
台
宗
之
《
法
華
玄
義
、
法
華
文
句
、
摩
訶
止
觀
》
所
述
，

雖
然
玄
妙
，
然
悉
依
教
而
解
。
所
謂
天
台
教
觀
，
圓
融
三

諦
，
一
念
三
千
…
…
等
，
俱
有
謬
失
；
乃
至
無
情
亦
有
佛

性
者
，
非
正
知
見
，
實
非
可
取
。
皆
因
未
親
實
證
法
界
根

源
如
來
藏
心
，
故
有
謬
誤
。
惟
其
止
觀
禪
定
事
修
之
法
，

於
三
地
菩
薩
修
習
增
上
心
學
者
，
得
受
其
益
；
若
論
般
若
，

不
入
別
教
七
住
，
不
入
圓
教
相
似
即
佛
位
。 

從
上
面
可
知
，
智
者
大
師
確
實
未
曾
明
心
，
所
說
法
義
，
如
天

台
教
觀
，
圓
融
三
諦
，
一
念
三
千
，
乃
至
無
情
有
佛
性
等
，
必
然
不

正
確
。
譬
如
「
無
情
有
佛
性
」，
大
眾
都
知
道
，
無
情
（
譬
如
山
河
大
地
、

植
物
等
）
是
四
大
所
成
，
沒
有
如
來
藏
執
持
，
如
何
會
有
佛
性
之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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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所
以
說
，
「
無
情
有
佛
性
」
乃
是
非
常
荒
謬
的
說
法
。
正
確
的

說
法
為
：
無
情
乃
是
共
業
有
情
的
如
來
藏
共
同
所
變
現
出
來
的
，

攝
屬
於
如
來
藏
的
種
種
功
能
差
別
之
一
，
因
此
地
上
菩
薩
為
圓
成

佛
道
、
為
圓
成
一
切
種
智
，
必
然
會
對
此
功
能
差
別
予
以
思
惟
、
了

知
及
親
證
。
因
此
，
對
此
功
能
差
別
能
夠
親
證
、
了
知
的
智
慧
，
乃

是
屬
於
地
上
菩
薩
種
智
的
範
疇
，
不
是
屬
於
初
悟
菩
薩
所
能
親
證
、

了
知
的
智
慧
；
因
為
初
悟
的
菩
薩
僅
僅
對
自
他
有
情
如
來
藏
的
總
相

智
慧
能
夠
親
證
、
現
觀
及
了
知
，
尚
未
能
夠
對
如
來
藏
所
含
藏
無
量

無
數
的
種
子
之
功
能
差
別
現
前
觀
察
，
所
以
無
法
親
證
及
了
知
；
也

不
是
悟
後
起
修
趣
向
相
見
道
的
菩
薩
所
能
了
知
，
因
為
他
所
能
了
知

的
是
如
來
藏
其
他
種
種
差
別
相
的
智
慧
，
這
屬
於
後
得
智
的
範
圍
，

尚
無
法
了
知
第
八
識
所
含
藏
種
子
的
種
種
智
慧
，
亦
即
對
八
個
識
種

種
運
作
的
智
慧
（
種
智
）

無
法
了
知
。
既
然
無
情
尚
屬
於
地
上
菩
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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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應
了
知
種
智
的
一
部
分
，
更
不
用
說
，
有
情
的
如
來
藏
的
種
種
功

能
差
別
也
是
菩
薩
為
圓
成
佛
道
應
具
有
的
種
智
。
所
以
說
，
菩
薩
為

了
圓
成
佛
道
所
應
證
得
的
智
慧
函
蓋
了
般
若
智
慧
（
總
相
智
及
別
相

智
）

及
種
智
兩
大
部
分
，
故
說
：
「
有
情
無
情
同
圓
種
智
」
。
既
然
天

台
宗
所
說
的
法
義
不
正
確
，
必
須
虛
心
接
受
他
人
評
論
，
以
免
有
誤

導
眾
生
之
嫌
而
成
就
誤
導
眾
生
重
罪
。
同
樣
的
道
理
，
佛
說
一
心
有

八
識
，
六
識
論
的
羅
丹
卻
偏
偏
說
一
心
有
六
識
，
認
為
六
識
足
矣
、

認
為
意
識
心
是
常
住
法
、
認
為
阿
賴
耶
識
是
生
滅
法
，
不
承
認
有

七
、
八
識
，
因
此
更
應
該
接
受
他
人
評
論
才
是
，
豈
可
因
為
他
人
評

論
六
識
論
法
義
錯
謬
，
身
為
遍
德
仁
波
切
弟
子
的
羅
丹
不
思
自
己
六

識
論
法
義
荒
謬
，
也
不
思
不
如
法
的
事
實
嚴
重
誤
導
眾
生
，
卻
反
說

他
人
不
如
法
，
反
而
顯
示
羅
丹
沒
有
智
慧
簡
擇
，
也
是
佛
說
的
可
憐

愍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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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天
台
宗
法
義
有
誤
，
平
實
導
師
藉
其
法
義
錯
謬
之
處
，
提
出

正
確
說
法
，
以
矯
正
天
台
宗
錯
誤
所
在
，
尚
且
加
以
評
論
、
判
定
，

何
有
竊
其
名
相
之
可
言
者
？
豈
可
因
此
而
說 

平
實
導
師
剽
竊
他
人

判
教
觀
點
挪
為
己
用
？
又
豈
可
誣
賴 

平
實
導
師
自
創
各
式
佛
學
名

相
來
為
自
己
背
書
？
從
這
裡
可
以
了
知
，
羅
丹
的
世
間
智
慧
已
不
如

一
般
人
，
為
什
麼
？
因
為
一
般
人
知
道
自
己
錯
了
，
還
會
承
認
自
己

錯
誤
，
承
認
自
己
不
如
法
，
唯
有
不
學
無
術
的
六
識
論
者
羅
丹
，
為

了
遮
蓋
自
己
法
義
錯
誤
、
為
了
避
免
自
己
面
子
無
光
，
復
又
不
肯
虛

心
接
受
經
論
及 

平
實
導
師
正
確
說
法
，
反
而
誣
賴 

平
實
導
師
不
如

法
，
誣
賴 

平
實
導
師
以
自
己
私
見
來
妄
評
智
者
大
師
，
乃
至
誣
賴

為
竊
取
其
創
發
之
相
關
名
相
，
真
是
被
無
明
籠
罩
極
為
嚴
重
的
可
憐

愍
眾
生
！
既
然
羅
丹
連
世
間
人
應
有
的
心
行
也
沒
有
，
應
有
的
世
間

智
慧
當
然
不
具
足
，
顯
然
羅
丹
的
世
間
智
慧
遠
不
如
一
般
世
俗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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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
然
連
世
間
智
慧
都
不
具
足
，
又
怎
麼
能
夠
修
學
甚
深
微
妙
的
出
世

間
法
呢
？
就
算
有
機
會
能
夠
修
學
出
世
間
法
，
不
想
走
上
岔
路
也

難
，
也
難
怪
羅
丹
會
走
上
荒
謬
的
六
識
常
見
外
道
論
，
又
不
能
安
忍 

平
實
導
師
評
論
六
識
論
法
義
錯
誤
，
憤
而
撰
文
，
不
僅
害
了
自
己
，

延
遲
了
成
佛
時
間
，
也
害
了
別
人
走
上
邪
路
，
真
是
可
悲
啊
！ 

因
此
建
議
羅
丹
：
多
讀
經
典
倒
是
真
的
，
不
過
可
要
前
後
融
會

貫
通
，
不
要
只
取
你
所
需
，
以
片
面
之
文
掩
蓋
全
文
，
故
意
誣
賴
他

人
所
說
為
不
如
法
；
因
為
這
樣
的
行
為
，
乃
是
斷
章
取
義
、
斷
句
取

義
的
行
為
，
亦
是
心
行
不
直
的
人
，
這
樣
的
人
是
無
法
斷
我
見
的
，

也
是
無
法
明
心
見
性
的
。
既
然
心
行
不
直
，
可
以
證
明
：
羅
丹
乃
是

我
見
未
斷
的
凡
夫
，
具
足
了
凡
夫
性
。
以
如
此
膚
淺
的
外
道
知
見
，

欲
來
評
論
符
合
佛
說
的 

平
實
導
師
，
無
異
是
向
天
借
膽
，
真
不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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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
活
，
已
為
自
己
造
下
難
以
挽
回
的
局
面
，
未
來
將
受
無
量
苦
！
又

羅
丹
連
自
己
未
來
應
受
的
嚴
峻
果
報
猶
不
知
，
還
沾
沾
自
喜
，
自
以

為
在
護
法
，
卻
不
知
自
己
正
在
毀
法
；
因
此
，
羅
丹
在
後
學
眼
中
，

不
愧
是
佛
說
的
可
憐
愍
人
，
也
建
議
大
眾
引
以
為
鑑
才
是
，
才
不
枉

費
羅
丹
為
了
警
惕
大
眾
不
要
步
入
其
後
塵
而
示
現
的
一
場
悲
慘
佛

事
。 

此
外
，
也
建
議
羅
丹
真
的
要
改
變
無
根
毀
謗
心
行
，
拋
棄
荒
謬

的
六
識
論
說
法
及
對
眾
公
開
懺
悔
，
並
努
力
建
立
佛
法
正
知
見
、
培

植
福
德
及
定
力
，
未
來
才
有
機
會
明
心
、
見
性
。
待
明
心
了
，
再
來

反
觀
自
己
信
奉
六
識
論
邪
見
及
評
論 

平
實
導
師
的
心
行
是
如
何
的

荒
謬
及
無
知
，
才
會
後
悔
往
昔
被
無
明
籠
罩
有
多
麼
嚴
重
而
犯
下
毀

謗
賢
聖
之
罪
行
；
以
此
緣
故
，
未
來
才
有
可
能
荷
擔
如
來
家
業
，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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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
諸
有
情
，
教
導
有
情
遠
離
無
明
及
勤
求
明
心
見
性
。
也
唯
有
如
此

作
為
，
才
能
彌
補
自
己
的
愚
癡
行
，
才
能
免
於
自
己
因
為
毀
謗
賢
聖

而
下
墮
三
惡
道
之
罪
行
，
如
此
才
不
會
障
礙
自
己
的
佛
菩
提
道
，
才

不
會
延
遲
自
己
成
佛
時
間
。 

以
上
這
些
小
建
議
提
供
給
羅
丹
參
考
，
相
信
與
不
相
信
，
以
及

未
來
世
將
受
無
間
地
獄
業
，
還
是
將
往
成
佛
之
道
邁
進
，
都
在
羅
丹

一
念
之
間
，
不
可
不
慎
啊
！
後
學
恁
麼
老
婆
，
還
望
羅
丹
體
諒
！ 

南
無
本
師 

釋
迦
牟
尼
佛
！ 

（
待
續
）
…
… 









2019/02/18

103 277
Tel.. 02-25957295 10 11

12 13 15 16 14
18 19 20 21

Fax..25954493
277

17.50 20.50
2003 2 2019

2019

B1 B2

267

18.50~20.50

277

18.50~20.50

267



18.50~20.50

  B2

18.50~20.50

267

650 5 6 3
34 03-3886110   
03-3881692

2018 9:00~17:00
2019

286 288 10
03-3749363( )

1 2

DVD

55 03-5724297

DVD

DVD



04-23816090
666 13

DVD
666 4

DVD
666 4

288 05-2318228

DVD

  288

  15 4 06-2820541

DVD
  15 3

DVD
  15 3

DVD

45 07-2234248



DVD

DVD

DVD

10 27 E
( B1 4 ) (852) 23262231

Unit E 27th Floor, TG Place, 10 Shing Yip Street,
Kwun Tong, Kowloon

14:30-17:30
14:30-17:30
14:30-17:30

DVD
DVD

19:00-21:00
DVD

825 S. Lemon Ave Diamond Bar, CA 91789 U.S.A.
Tel. (909) 595-5222 9:00~18:00
Cell. (626) 454-0607

15 30~17 30
10 00~12 00

13 00~15 00
DVD



(http://www.enlighten.org.tw/newsflash/class)

8
9.00 17.00 ~



         

1

2

3 17

2003
2019

4

2019
5

6

7

18.50~20.50

8



9

10

11

2004
8

9.00~17.00



2018/10/20

1. 36
2. 52
3. ─ 76
4. 26
5. 31
6. 26
7. ─    52
8. ─ 80

27 21 7.5 2.8
9. ─ 52 26.5 × 19
10. 31
11. 36
12. 36
13. 36
14. ─ 52

…
15. ─    36
16. ─

52
17. ─ 76
18. ─

76
19. ─ 52
20. ─

52
21. ─

76
22. ─

52
23. ─

52
24. ─ 76
25. ─ 76
26. ─

52



27. ─
52

28. ─ 52
29. ─

─
76

30.

31. 31
32. ─ 52
33. ─ 52
34. ─ 31
35. DVD

DVD 8 MP3 9

100 52 )
36. DVD ( )

(
)

( 17 160 76 )
37. —

52
38. ─

52
39. ─ 52
40. 52
41. 31
42. ─
                                       31
43. 31
44. 31
45. ─ 36
46. ─ 36
47. ─

52



48. ─

49. ─

103 3 277 9

http://www.a202.idv.tw

   
300 ~

2003.5.1.
400 300



2019/02/18

1. 500
576 546

2007
CD 280

2. 200
3. 400
4. 250
5. 500

2007 CD

6.    10 250
7. 500

2007 CD

8. 500
2007 CD

9. 381 400 300
10. 500

2007 CD

11.

400 300
12. 500

2007 CD

13. 300
14. 500



2007 CD

15. 200
16. 250
17. 250
18.

140
19. 300

20. CD 

280

21. CD
1.

2.

3.

CD

63 280
22. CD

CD



69 280
23.   300

24. 300

25. 300

26. 300
27.

458 350
28. 250

29. 200

30.
250

31. 15 300
32.

448 300
33.

375 416 300
34. 800

35. 200

36. 200

37. 250
38.

250
39. 250
40.

250
41.

            300
42.

250
43.

                     180     
44.



400
45. 250
46. ( )

250
47.

  250
48.

300
49. 300

2015/05/31
50.

150
51.     150
52. ( )

300
53.

250
54. 350
55.

1200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300
67. 300
68.
69. 300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200

2007

CD 280
500

500
250



400

2008 4 500
2007

CD 280

500

250



320 352
250

2007

CD 280
500

279 301
200



381 392
300

452
464 2007

CD 280

500

140



496 512 2007
CD 280

500

250

200



400
340

300

500
2007

CD 280
500



317
384

300

2007
CD

280
500

300



300

CD

280

CD

2.

3.

CD 63 280



CD

CD 69
280

459

350

250



250

300

300



448

300

375 416

300

250



9

250

180



250

250



200

200

800



250

300



488 528
400

250



250

250



2009/7/21 2014/1/14

2015/05/31 25

300

2017

2009

2016 2017

300



380

300

350



150

300



~



2015/01/01



Tel. Fax. -
1.

2. 3 325 6 4
3. 117
4. 123
5. 10       
6. 1 4 33

884
1087

7. 286
8. 148-83

2 \
141

9. 3 43
10. 282
11.
12.

: 62 3
: (852) 2390 3723 email: luckwinbooks@gmail.com

: 506 2
: (852) 2881 1150 email: luckwinbs@gmail.com

         
809 3 361004

0592-5061658 86-592-5061658
E-mail JKB118 188.COM

13. 7187468889#6262
3232616972#202

14.
http://books.enlighten.org.tw/

http://www.sanmin.com.tw
http://www.eslitebooks.com



http://www.books.com.tw
http://www.kingstone.com.tw

http://fh6688.com.tw

.

.

.

19068241

. .

http://www.xibc.com.cn/

http://books.enlighten.org.tw/ebook

http://www.a202.idv.tw
http://books.enlighten.org.tw/



http://big5.china.com.cn/gate/big5/fangtan.china.com.cn/2014-06/19/cont
ent_32714638.htm

http://pinpai.china.com.cn/



   
   

   
   
   
   
   
   

   
書 名 ： 外道羅丹的悲哀 

  ——略評外道羅丹等編《佛法與非佛法判別》之邪見（二） 

作 者 ： 明白居士 
編 者 ： 正覺教育基金會 
發 行 人 ： 陳介源 
出 版 者 ： 正覺教育基金會 
地 址 ： 10367 臺北市承德路三段 267 號 10 樓 
電 話 ： +886-2-25957295 分機：10-21（請於夜間共修時間聯繫） 

傳 真 ： +886-2-25954493 
網 址 ： http://books.enlighten.org.tw 
出 版 年 月 ： 公元 2019 年 3 月 15 日 電子書初版 
   
ISBN 978-986-959-244-4 (PDF) 
   
   
其 他 版 本 ：  
公元 2011 年 11 月 初版首刷（紙版） 




	封面
	書名頁
	扉頁
	目錄
	羅丹邪見十：現識就是藏識　阿賴耶識——非蕭平實認定的第七末那識
	羅丹邪見十一：蕭平實曲解「唯一佛乘」的真義
	羅丹邪見十二：蕭平實扭曲經論原意——如幻等八種觀行比喻「搭配」不同修證次第
	羅丹邪見十三：蕭平實曲解佛典經論——高推「聖境」
	羅丹邪見十四：四加行攝入四十心的十迴向心之後
	羅丹邪見十五：七住菩薩不具妙觀察智及平等性智
	羅丹邪見十六：蕭平實「造神運動」可休矣——弟子悟境竟可「回收」
	羅丹邪見十七：蕭平實弘傳的如來藏和印度梵我外道無二致
	羅丹邪見十八：洞見附佛外道蕭平實邪見——阿賴耶識不是真如 如來藏
	羅丹邪見十九：勝義僧是初地以上菩薩
	羅丹邪見二十：蕭平實妄評智者大師　竊師名相
	佛菩提二主要道次第概要表 
	佛教正覺同修會 〈修學佛道次第表〉
	佛教正覺同修會 共修現況 及 招生公告
	佛教正覺同修會 弘法行事表
	佛教正覺同修會 贈閱書籍 目錄
	正智出版社 籌募弘法基金發售書籍目錄
	正智出版社有限公司 書籍介紹
	版權頁
	封底



